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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１７ 世纪葡萄牙殖民当局以及

教会在印度果阿推行的强迫性

宗教改宗运动的历史

顾卫 民

【 内 容提要 】 本文讨论 的是 １ ６
－

１７ 世纪 葡属 印度殖 民地 当 局与 天

主教会 当 局 的 强 迫性 宗教改 宗 运动 ， 包括改 宗政策 的 形 成 、 发展 以及 实

施
，
耶 稣会 与 改宗 运动的 关 系 以 及果 阿 宗教裁判所 的 作 用 等 。 作者相 信

此种研究和讨论将有助 于理 解 １６
－

１７ 世纪葡 萄 牙海 洋帝 国 的 民族 与 宗

教 、 帝 国政府 与教会等错综 复 杂 的 关 系 ，
以及地理 大发现 时代 天 主教在

亚洲 传播的 历 史 。

【关键词 】 印度 天主教会 改 宗运动

１ ６ 世纪初年 ，葡萄牙殖 民者以军事征服的方式 占领 了 印度西海岸

的
一

些城市 ，
其中 以果阿在战略以及贸易地位上最为重要 。 它不仅是从

里斯本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航线 的终点 ，又是葡萄牙人在印

度洋周边地区的贸易 中心 ，
还是葡萄牙人向远东进一步延伸其贸易 航线

的起点 。 葡萄牙人在军事征服以及展开贸易活动 的 同时 ，
也将果阿视为

东方的传教 中心 ， 因为在保教权 （
ＰａｄｒｏａｄｏＲｅａｌ

） 的支配之下 ，
葡萄牙人

将天主教的传播视为 自 己 的历史使命以及使他们在东方
一切殖 民活动

合法化的依据 ，所以 ，果阿也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天主 教会在东方的最



１６
－

１７ 世纪葡 萄 牙 殖 民 当 局 以 及教会在 印 度果 阿推 行 的 强 迫性 宗 教改 宗 运动 的 历 史１ ３ １

为重要的基地
，
有

“

东方的罗马
”

（ Ｒ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ｔ ） 的名声 。
①

在葡萄牙人 的殖民 以及传教的过程 中 ， 他们遇 到 的 是世世代代居

住在南亚次大陆上 的 印度本地的人 民
，他们 中有穆斯林 、 印度教徒 、 印

度本地的 犹太人 （ 后来又有从伊 比利亚半岛迁徙过来的犹太人 ）
，
还有

长期在 印 度生 活 的 印 度本地 的圣 多默基督徒 （ Ｓ ｔ ．Ｔｈ ｏｍ ａｓＣ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 ） 。

本文讨论的是葡萄牙民事 当局 以及 教会在征服果 阿 以后对于这些所

谓 的印 度本地的
“

异教徒
”

以及从欧洲 来到 印度 的
“

异 端
”

的宗教政策

的产生 与演变 ， 以及 在 １ ５６０ 年代 以后开始 的大规模的 宗教改宗运动

（ ＴｈｅＣ ｏｎｖｅｒｓ ｉ
ｏｎＭ ｏｖｅｍｅｎｔ

） 的具体措施 、 各大修会 尤其是 耶稣会的 作

用 以及改宗运动 的实行程度和后果 。 由 于葡萄牙海洋帝 国 的殖 民地

遍布世界各地 ， 葡萄牙人在相关事宜 的处置上 既有一致 性 ， 又有差异

性 。 因此 ，本文作者相信 ，这样 的讨论将有 助 于研究葡萄牙海洋帝 国

各地 的民族和宗教关系 、葡萄牙海洋帝 国 的 国 家与教会 的关 系 （ 包括

保教权的具体涵盖的 内 容 ） 以 及 １ ６
－

１７ 世纪天主教在东方的 传教的

历史 。

一

、 葡属 印度 的改宗政策

１ ５ １ ０ 年 ３ 月 ４ 日
， 葡萄牙军 队在葡属 印度第二任总督 阿尔 伯奎克

（
Ａｆｏｎｓｏｄｅ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，

１４５３
－

 １５１ ５ ） 率领之下第
一次 占 领了果阿 ， 葡萄

牙军队入城以后 ，鉴于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，所以他们 曾 经保证所有的居

民可 以保持原先的宗教信仰 。 但是 ，在 同 年 ５ 月 ７ 日
， 由 于 原先果阿的

统治者 印度 比贾普尔苏丹 （
Ｂ ｉ

ｊ
ａ
ｐｕｒ Ｓｕｄａｎａ ｔｅ ）率领军队大肆反扑 ，

葡萄牙

军队被迫退 出果阿 。 同年 １ １ 月 ２５ 日
，
葡萄牙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第二

次征服果阿 ，
阿尔 伯奎克的军 队大开杀戒 ，

屠杀 了近 ６０００ 名 穆斯林 ，并

① １５４３ 年 １ １ 月 ３ 日 ，罗马教宗发布 Ａｅｑｍｉ ｒｅｐｕ
ｔａ ｉｎｕｓ 通谕 ，

成 立果阿教 区 ，
其范 围包 括从好

望角到中 国的广大区域
。

１ ５ ５ ８ 年 ２ 月 ４ 日 ， 果阿 教 区成为 独立 的 总主教 区 。 参见 Ｊｏｓ ６

Ｎ ｉｃｏ ｌａｕｄａＦ ｏｎ ｓｅｃａ ｔＡｎＨｉｓｔｏ ｒ ｉｃａｌａｎｄＡ 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
ｉｃａｌＳｋ ｅｔｃｈ ｏｆ

ｔｈｅＣｉｔ
ｙｏｆ

Ｇｏａ （ＮｅｗＤｅ ｌｈ ｉ
：

ｒｅｐｒｉｎｔ ｅｄ ｂ ｙＡ ｓ
ｉａ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Ｓｅｒｖｉｃ ｅｓ

，１９８６ ）
， ｐｐ

＿

６３
－

６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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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 岛上居住的所有穆斯林
一并驱逐出 去 。

②

在 １ ５ １ ０ 年 以后的数年之间 ， 葡萄牙人除了驱逐穆斯林以 外 ，
还拆除

了邻近果阿的戴佛 岛 （ Ｄ ｉｖａｒ ）上 的大部分印度教神庙 。 不过
，
由 于 当时

的葡萄牙人视他们 的海外扩张事业为与穆斯林的十字军战争的一部分 ，

所 以他们在印度 当地刻意地将 印度教徒 的地位置于穆斯林之上 。 在果

阿本岛 以及其他一些地方
，
葡萄牙人并没有系 统地摧毁印度教徒 的神

庙 。 在攻占果阿以后的
一段时间

，他们不仅对于印度教徒表示 出
一种容

忍 ，并启用一部分上层的婆罗 门 帮助政府收税 。 葡萄牙人还减免了对于

印度教徒三分之一的税收 。
？ 但是不久 ，

葡萄牙人就认识到 穆斯林在印

度西海岸各港 口 以 及海上贸易的重要作用 。 通过与 当地人接触 ，阿尔 伯

奎克认识到 ，
果阿与印度西海岸各地乃至 印度洋周边地区的贸 易活动在

当时特殊形势下必须有赖于古吉拉特的海员 以 及穆斯林 的商人 。
１ ５ １ ４

年 １ ０ 月 ， 他在给葡萄牙 国王曼努埃尔 （
Ｍ ａｎｕｅｌＩ

，ｔｈｅ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
，１ ４６９－

１ ５２ １
） 的信中指 出 ：

穆斯林 商 人 、 居 民 以及在 别 的地方 的 定居者拥 有 印 度 最好 的 港

口
， 他 们还拥 有大 船从事大规模 的 贸 易 。 印度 的 国 王 们 与 他 们 的 关

系 非 常 密 切 ，
因 为 每 年 都 从 他 们 那 里 得 到 大 量 的 收 益 。 坎 贝

（
Ｃａｍｂａ

ｙ ） 的信 奉印 度 教 的 主 要商 人 们 ，
完全 要 依赖 于 穆斯 林 的 海

上运 输 。
？

尽管如此 ，
阿尔伯奎克 以及他的继任者 出 于十字军式的狂热的宗教

感情
，

还是在葡萄牙人统治所及的任何地方 ，
极力摧毁穆斯林的清真寺 ，

并禁止任何伊斯兰教的崇拜活动 。 在果阿
，
与穆斯林相 比 ， 印 度教徒 的

地位更高一点 ，不过殉夫 （ Ｓａｔｉ ） 的 陋 习是被禁止 的 。 于是
，
在葡人征服

②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 ｈａ ｒｌｅ ｓＤａｎｖｅ ｒｓ
，
戶奶叫财站ｈ／ｒｔｄｉａ

，

ｊＢｅｉｒｔｇａ机ｓ
ｔｏｒｙ

ｏ／ ｚ
ＡｅＤ ｅｃＫｎｅ〇／

ｔ ｈｅ ｉｒ

Ｅａｓ ｔｅｒｎＥｍｐｉｒｅ

＾
ｖ ｏｌ ．

ｌ
（ Ｌｏｎｄｏ ｎ ：Ｆ ｒａｎｋＣ ａｓｓ＆Ｃ ｏ ．Ｌ

ｔ
ｄ ．

，１９６６ ）  ，ｐｐ
． ２ １ ０

—

２１ １
．

③Ｊ
．
Ｎ ．

ｄａＦｏｎ ｓｅｃａ
，
Ａ ｎｉ／ ｉｓ ｔｏ ｒｉｃａＺａｍｉＡ ｒｃｆｅａｅｏ ｉｏｇ

ｉｃ ａＺＳｆｃ ｅｔｃＡｑｆ 
ｔｆｅｅＣ ｉｔ

ｙｑ ｆ
Ｇｏａ

，ｐ
．
１９２ ．

④Ｃ ．Ｒ ．

Ｂ ｏｘｅｒ ，７％ ｅ ■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ａ６ｏｍ？￡ｍ／？＞ｅ
，
７４７ ５

－

（
ＮｅｗＹｏｒｋ

：
ＡｌｆｒｅｄＡ ．Ｋｎｏｆ ，

１ ９６９
）

，ｐ
． ７２ ．



１ ６
－

１ ７ 世纪葡萄 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度果 阿推行 的 强迫 性宗教 改 宗运 动 的历 史 １ ３ ３

后的 ３０ 年内 ，果阿岛上一直有印度教神庙 的存在 。 在此期 间
，葡萄牙人

还能够容忍在 自古以来就在印 度西海岸生活 的诵读叙利亚经文的并实

践马拉 巴礼仪的古老的圣多 默基督徒
，

？在最初 的近半个世纪 中 ，
双方

保持了一段比较友好的关系 。
？

但是
，
葡萄牙政府官员 的这种对于印度本土宗教宽容的 态度 引起教

会人士的不满
， 早在 １ ５ １ ８ 年 ，方济各会士洛 罗神父 （ Ｆｒ ．Ｌ〇ｕｒ〇 ）就向 里斯

本教会 当局报告 ，
指 出 果阿 的葡萄牙官员对于异教的宽容 ， 是加速推行

当地基督教化的最大障碍 ，他请求葡 萄牙 国王禁止印度教的 神师进人果

阿 。 四年 以后 ， 多明 我会士努奈斯 （ Ｆｒ ．Ｄｕａｒｔ ｅＮｕｎｅ ｓ ） 在访 问 了 果阿 以

后写道 ：

“

再继续这些偶像崇拜 ，将是极大的错误 ，
要 以侍奉天主来摧毁

岛上 的异教神庙 ，代之以圣徒的教堂 ，让那些在岛上生活 的人成为基督

徒 ，
只有他们才能够拥有岛上的土地和房屋

；

如果有人不想成为基督徒
，

就应该离开这个岛 。

”
？

到 １ ５４０ 年代
，
在果阿 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的坚持以 及其 他各种原 因

的作用之下 ，葡萄牙人又加快了拆毁印度教神庙 以 及穆斯林 的清真寺的

进程 ，在果阿本岛 的 约 １ ５０ 所神庙 以及 清真寺被拆毁 了 。
⑧ １５４ １ 年 ， 果

阿葡萄牙政府的总司库布兰科 （ Ｒｏｄｒｉ
ｇ
ｕｅ ｓｄｅＣａ ｓ ｔｅｌｌｏＢ ｒａｎｃｏ ） 签署命令 ，

将先前拆毁的印度教神庙 的租金转交给葡萄牙人手 中 。 本地 人也必须

向葡萄牙人缴税 。
？ 所以 ，当沙勿略于 １ ５４２ 年来到果 阿时 ，

他发现果阿

⑤Ｇｅｏ ｒｇｅＭ ｅｎａｃｈｅ ｒｙ ，７７ｉｅＳｔ
．７％ｏｍａｓＣｆｅｒ

ｉ
ｓ ｔ

ｉｆｌｒｔ ｏ／ ＾ｕｆ ｉ
ａ

，ｖ ｏｌ ．１（ Ｍａｄ ｒａｓ ：Ｂ
．Ｎ ．

Ｋ ．

Ｐｒｅｓ ｓＰｒ
ｉｖ ａｔｅ Ｌｉｄ ．

，１９８２
） ，ｐｐ

． １４ 

—

 １ ５ ．

⑥ 有关葡萄牙人与马拉 巴圣多默基督徒 的关 系十分 复杂 ， 笔者将另外 撰写论文讨论 。 权威

的研究可 以参考 ：
Ａ ．

Ｍａｔｈ ｉ ａｓＭｕｎｄａ ｄａｎ ， ＴＶ ｉｅ Ａｒｒｉ ｖａＺ ｑ／

＊

认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Ｔｈｏｍａｓ

Ｃ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Ｍａ ｒＪａｃ ｏｂ ： １４９８
－

１５５２（Ｂａｎｇａｌ ｏｒｅ ：Ｃ ｈｕ ｒｃｈ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Ａ 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 ｎｏｆＩｎｄ ｉａ ，

１
９６７

） 。

⑦Ａ ．Ｍ ａ ｔｈ ｉａｓＭｕｎｄａｄａ ｎ ， 〇／ＣＡ ｒｉｓｔ ｉａｎ办
ｉｎｖ ｏ

ｌ
．１

（Ｂ ａｎｇａ
ｌｏｒｅ ：Ｃ ｈｕ ｒｃｈＨｉ ｓｔｏ ｒ

ｙ

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ｉ ｏｎｏｆＩｎｄｉ
ａ

，１９ ８９ ）  ，ｐｐ
． ４６１

－

４６３ ．

⑧Ｃ ｒｉ ｓｔｉ ｎａＯｓｓｗａｌｄ ，Ｗｒｉｔ ｔｅｎｉｎｔ
ｈｅＳ ｔｏｎｅ

ｔＪｅｓ ｕｉｔ Ｂｕ ｉｌｄ ｉｎｇ 
ｉｎＧｏａａｎｄ

ｔｈｅｉｒ Ａｒｔｉｓ ｔ
ｉｃａｎｄＡ ｒｃｈｉ

ｔｅｃ ｔｕｒａｌ

Ｆｅａｔ ｕｒｅｓ（ Ｇｏ ａ
：Ｇｏ ｌｄｅｎＨ ｅａｒｔＥｍｐｏ ｒｉｕｍ Ｂ ｏｏｋＳｈｏｐ

，２０
１３ ） ， ｐ

．

１３６ ．

⑨
“

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 ｏｎ ｂｙ Ｆｅｍａｏ Ｒ 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ｄｅＣ ａｓｔｅ ｌｏ Ｂｒａｎｃｏ （ １ ５ １
４ ） ，

”

故ａＭｄｉｃａ
， Ｉ ， ｐｐ

． ７６８

—

７６９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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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是
一

座基督教的城市 。

在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时代 （ ＪｏｈｎＩＨ ，
１５２ １

－

１ ５５７ 年在位 ） ，葡萄牙

国 内 以及海外殖 民地 的宗教政策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 。 素 有
“

虔诚者约

翰
”

之称的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极力推行正在断断续续召开 的罗马天主

教特兰托大公会议 （ Ｔｒｅｎ ｔＣｏｕｎｃｉ ｌ
， 
１ ５４５

－

１ ５６３ ） 的决议 ，
以极端的手段对

付异端和异教 。 １ ５３６ 年 ，葡萄牙 国 内 正式成立宗教裁判所 ，不久 ，
里斯

本 、科因布拉 、埃武拉 、拉梅哥 （ Ｌａｍｅ
ｇ
ｏ

） 以及托马 尔 （ Ｔｏｍａｒ
） 相继成立宗

教裁判所
，
虽然后三座城市 的宗教裁判所后来被取消 了 ，但是葡萄牙 国

内 的宗教气氛 已经弥漫着一片萧杀 的气氛 。
⑩ １ ５４０ 年 ６ 月

，
第一批耶稣

会士二人即 罗德里格斯 （
Ｓ

ｉ
ｍ６ ｏＲｏｄｒ ｉ

ｇ
ｕｅｓ

） 以及沙勿 略 （
Ｆ ｒａｎｃ ｉ ｓＸａｖ

ｉ
ｅｒ

，

１ ５０６
－

１ ５５２ ）来到里斯本 ，
他们深受约翰三世以 及朝廷的欢迎 ，

并积极地

介人国 家的 的宗教 以及政治生活 。 葡萄牙 国 王也有意全面 引进耶稣会

以改革 国家的宗教生 活 。
？ 以上两件重要 的历史事件对 于葡萄牙在海

外的殖 民地产生 了 重要 的影 响 。 １ ５６７ 年果阿 的宗教会议特别重要 ，此

次会议在特兰托大公会议结束 以后召开 ， 罗 马教会 （包括在海外殖民地

的教会 ） 初次获得 了 它 们 的 自 信 ， 会议 的决议从三个方 面得 出 结论
：

（
１

）根据特兰托大公会议的界定 ，所有在 罗 马天主教信仰 以外的宗教在

本质上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； （
２

）葡萄牙王 室在推广罗马天 主教信仰方面

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， 国家的世俗权力应该用 于支持教会在灵性上 的事

业
； （

３
） 不能够使用暴力来强迫改宗 ，

也不能 够威胁使用暴力 来强迫改

宗
，
除非 出于 自发的对于天父的爱 以及预定的恩宠 。

？ 此次教省会议决

议向
“

偶像崇拜
”

宣战 ，并推进在果阿本 岛 （ 即 旧 果阿 ） 以 外的 巴德兹岛

以及萨塞特岛的摧毁神庙的运动 。
？

？Ｆｒａｎｃｉ ｓｃ ｏＢｅ
ｔ
ｈｅｎｃ ｏｕｒ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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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６
－

１ ７ 世纪葡 萄 牙 殖 民 当 局 以 及教会在 印 度果阿 推行的 强 迫性 宗教改 宗运动 的 历 史１ ３ ５

从 １６ 世纪中叶开始 ，果阿的 民事当局 以及教会当局就开始实行所

谓
“

仁慈的严厉
”

（ Ｒｉ

ｇｏｕｒｏ
ｆＭｅｒｃ

ｙ ） 的政策 ，

一改以往的宽容 。 教区长瓦

兹 （
Ｍ

ｉ
ｇ
ｕ ｅｌＶａｓ ）是推动这项政策的关键性人物 ， 这位神父一看到 印度教

徒的崇拜 以及印度教的神庙 ，还有那些圣树 、圣池 、圣水 、涂着颜色的 印

度教神像及印度教礼仪 ，就感到不适和恼怒
，
他深信在基督教 的王 国里

不能有那些东西 ， 于是他制 定出 计划 ，要摧毁 岛上所有 的神庙 。
？１ ５４ １

年 ６ 月 ３０ 日
，
果 阿 当 局下令摧毁当地所有的印 度教庙宇 ，

以至 于 １５４５

年有一位耶稣会士说果阿 已经很少有印度教的神庙 了 。 但是 ， 当时果阿

政府中有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伊斯兰教徒和 印度教徒的存在对于维持和

发展果阿的海外 贸 易有 助 益 ，
应 当允许他们在果阿活 动 。 但是教会 当

局 ，
尤其是各大修会都不这么看 ， 总督 巴雷托 （ Ｆｒａｎｃ ｉｓｃ ｏＢａ ｒｒｅ ｔｏ

，１ ５ ５ ５
－

１５５８ 年在任 ） 只得收 回成命 。
？１ ５５８ 年 ，

巴雷托离任 ，接任总督的是布

拉加 匝 （ Ｃｏｎｓ ｔａｎｉｎＢ ｒａ
ｇ
ａｎ ｉｊ ａ

，

ｌ ５ ５ ８
－

１ ５６ １ 年在任 ） ，
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大

规模强迫 当地人改宗天主教的政策 。 １ ５５９ 年 ，他发布 谕令 ，
要求果阿所

有 的婆罗 门在每个礼拜天下午 ３ 点至 ４ 点 ，
都要去耶稣会或者方济各会

的教堂听讲道并可以 参加辩论。 此项谕令理所当然 引起婆罗 门 的反感 ，

他们认为在此情形之下不可能有平等的争论和辩论 。 这年 ７ 月
，
有一位

很著名 的 婆 罗 门 接 受 了 基督 教 ， 还 取 了
一个 葡 萄牙 名 字奥 里维 拉

（ Ｍａｎｕｅｌｄ
’

Ｏ Ｉｉｖｅｉ
ｒａ

） ， 为 了 突出他的表率作用 ，
总督要求他在耶解会的教

堂里发表讲演 ，讲述他信仰转变 的历程 。 ８ 月
，
总督亲 自 去 了 肖 拉岛 参

加一个集体受洗的典礼 ，
当地的婆罗 门 吓得逃到 附近 的比贾普尔苏丹王

的领地寻求庇护 ，
匆匆忙忙 中连家中的财物也丢弃了 。 总督在参加完典

礼 以后曾经邀请他们 回来 ，但是没有人敢 回来 。 于是总督将他们 留下的

财富悉数转交给了 岛上 的基督徒 。 为了清除皈化运动 的障碍 ， 布拉加 匝

于 １ ５６０ 年发布 了 一项命令 ：任何劝阻别人不要成为基督徒的人 ，都要被

流放到大帆船上去 ，
财产也要被没收充公 。 同年 ４ 月

，他下令驱逐 了果

？ Ｉｂ ｉｄ ．

？Ｂ ． Ｈ ．Ｒ Ａ〇
， 尸ｏ ｒｔｕ

ｇ ｕｅｓｅＸ ｕｉｅ ｉｎＧｏａ
，
７５川

—

（ Ｂｏｍｂａｙ ：Ａｓ ｉａ Ｐｕｂ ｌｉｓｈ ｉｎｇＨ ｏｕｓｅ
，

１ ９６４ ） ，

ｐｐ
．４２

－

４５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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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本岛的三 、 四十名 首要的婆罗 门及其家族 ， 因为这些人影响较大 ， 总督

怀疑他们暗 中阻止别人皈依基督教 。 总督严令他们在 ３０ 天 内 离开果

阿 ，否则财物充公 ，人则流放到大帆船上去 。 在布拉加匝任总督的最初

两年半时 间里 ， 约有 ２ ．５ 万至 ３ 万人被迫参加洗礼仪式 。 １ ５６０ 年 ， 受洗

的人数达到 顶峰 ，这一年 ， 果阿本城约 有 ２０ ０００ 人受洗 ， 耶稣会为其中

１２７４２ 人付洗 ，
其余则 由 多 明我会 、方济各会 以及其他修会和 教区神 父

为他们主持洗礼 。 有一些官员警告总督说 ，如果推广基督教太快会引发

印度教徒的大逃亡 ，从而减少税收 ， 总督 回答说 ：
通过皈化可 以使果阿 当

地人变得更加谦卑 ，这胜过世界上所有 的财富 。
？

１ ５６ １ 年 １２ 月 第一任果阿总主教佩雷拉 （
Ｇａ ｓｐａｒ

ｄｅＬｅｆｉｏＰｅｒｅｉ ｒａ ） 到

任 ，
三年 以后 ，

再度强迫改宗的方式又在果阿恢复了 ， 因为教宗庇护 四世

（
Ｐ

ｉｕ ｓＩＶ ） 以及葡萄牙 国王塞 巴斯蒂安 （
ＤｏｍＳｅｂａ ｓｔ ｉａｎ

，
１ ５５７

－

１ ５乃 年在

位 ）命令果 阿 当 局 和教会 必须这样 做 。 总 督诺罗 尼 亚 （
Ｄ ．Ａｎｔａｏ ｄｅ

Ｎ 〇ｒ〇ｎｈａ
，

１ ５６４
－

１ ５６８ 年在任 ） 下令他的军队摧毁萨塞特岛上 的 ２００ 多座

印度教庙宇 ，
并下令禁止印度教徒礼仪和习俗 ，如果有人抵抗 ，就处 以火

刑 。 果阿 当局还制定强制性的法律制止印度教及其崇拜 ，并宣布偶像崇

拜以及私人保存这些偶像都是严重的罪过 。 印度人 的家庭一旦被怀疑

拥有这些物品 即可立 即搜査 ， 禁止公开的印度教节 日
，任何人不得 留 宿

从本岛 以 外来的 印度教祭司等等 。
？１ ５６６ 年 ３ 月

，
诺 罗尼亚总督发布命

令 ，宣布在果阿 以及邻近地区任何建立印度教神庙的做法是非法的 ，
同

时宣布将原先的神庙建筑物没收 出租或者改为基督教的慈善机构 。
？

１ ５７０ 年 以后
，
大规模受洗的人数有所下降 ， 因 为穆斯林比贾普王 的

军队 围困果阿 ，
还伴以严重的时疫流行 。 到 １ ５７５ 年

，
耶稣会的年度报告

指出 ，再也不能指望果阿 岛上有盛大隆重的集体洗礼 了 ， 因为 几乎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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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１７ 世纪葡萄 牙 殖民 当 局 以 及教会 在印 度果 阿 推行 的 强迫 性 宗教 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１ ３
７

的人都成 了基督徒 。
？１ ５ ８ ５ 年 ， 当时葡萄牙 已 经被西班牙合并 ， 马德里

王室指示印度在所有王室能够控制 的地方对于所有敢于兴建印度教神

庙的地方和个人课以重罚 ，
包括判监 、罚款 、

充公甚至死刑 ，
王室有权征

用任何原先是印度教神庙 的建筑物
，
无论这些神庙是在葡萄牙或者非葡

萄牙领地 。
？ 根据 １ ７世纪初年的统计 ，

果阿 旧城里的印度教徒 只剩下 ２

万多名 ，
在以后 的时 间里 ，

他们 的人数继续减少 。 到 １ ６９５ 年 ，在果阿全

岛 １ ５ 万人 口 中
， 印度教徒的人 口 不超过 ２ 万人 。 不 过他们在经济上仍

很富有
，
其中一些人协助葡萄牙官方收税 ，

有时还能顶住官方对他们 的

压力 。
？

在果阿基督教化运动 中最受后来历史学家责难的就是果阿的世俗

当局和教会当局使用强迫 的手段 。 除 了 以行政命令摧毁大批 印度教神

庙 以外 ， 总 督科蒂 尼 奥 （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ｃｏＣｏｕ ｔ ｉｎｈｏ
，
１ ５６ １

－

１ ５６４ 年在任 ） 还于

１ ５ ６３ 年 １ １ 月 发布法令 ，
驱逐果阿 岛上那些阻止人 民 皈信基督教的婆罗

门 和印度教徒 ， 为了防止在人民 中 引发爆动 和骚乱 ， 总督要求首席法官

（
Ｃｈｉｅｆ ｍａ

ｇ
ｉ ｓ ｔｒａｔｅ ） 按照总主教和各修会提供的名单 ， 不加声张地执行这

个命令 。
？ 葡萄牙当局公布 的 另一个备受争议 和被人反对 的措施就是

１ ５６ ７ 年颁布的对孤儿的法令 。 这个法律规定 １４ 岁 以下的孩子如果失去

父亲的话 ，他就要从母亲那里被带走 ，放到基督徒家庭或是孤儿院里去 ，

在那里接受基督教 。 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到有判断力 的年龄 ，不管他的

母亲和其他亲友是否反对 ， 都直接为他付洗 。 当孩子到了有判断力 的年

龄
， 如 果他提出 的话 ，

就为他付洗 。 在许多情况下孩子做 出 这种决定是

迟早的事 ， 因为他是在基督教氛 围 中 长大的 。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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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克塞指出 ，

１５６７ 年 １ １ 月 ４ 日 由果阿总督发出 的强迫改宗 的命令

的 内容包括 所有葡属领地上的异教神庙必须摧毁 、穆斯林在清真寺念

经时不得呼叫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 、所有非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都必须赶

出果阿 、任何时候发现他们的经书如 《可 兰 经 》等 ，都要销毁 ；
禁止 印度

教徒或者佛教徒朝拜他们各 自邻近地方的神庙 、禁止他们护送朝圣者去

那些地方 、禁止印度教徒去河 中洗澡 （这是印度教洗礼的重要仪式 ） 、禁

止非基督徒公开举行婚礼以 及宗教游行 、禁止 印度教徒皈依佛教 ，反之

亦然 ， 只允许他们皈依基督教 ；无论信奉何种宗教 ，
每个人都必须遵守

一

夫一妻制 ，与
一个 以上 的妻子或者妾 同居的男人必须休去 除原配 以 外的

其他女人 ， 或者选择一个妾与她举行合乎基督 教仪式的婚礼
；
所有 的印

度孤儿都要从他们 的亲戚或收养人那里带走 ，
必要时可 以 采用暴力

，
这

些孤儿必须交到基督教监护人或其信奉基督教的养父母手 中 ， 由神父 为

他们举行洗礼 ；
如果在婚姻 中 的

一方是基督徒 ，
那么孩子 和财产就归他

（她 ）所有 ；
不允许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住在

一起
；
严格地说 ，基督徒也不

可 以 与非基督徒做生意 ；
要编订印度教徒家庭 的 名单 ， 在礼拜天要送他

们去教堂和修道院听讲道 ，
谁要逃避 ，

就要处 以 巨 额罚款 ，
等等

”

。 总之
，

使用种种办法 ，从而迫使印度 当地的人们不得不抛弃种姓的身份和原来

的宗教信仰 ，最后不得不改宗基督教 。
？ 博克塞指 出 ：

“

这是
一种歧视性

的压迫政策 ， 如果说葡萄牙人没有使用暴力和剑迫使当地人信奉基督教的

话 ，他们也为这些人设置了种种的障碍。 葡萄牙人深信 ，
通过剥夺当地的

神职人员 、宗教教师 、圣人 、圣书以及公开的崇拜活动
，
可 以让那些

‘

异教徒

以及摩尔人的宗教
’

在这片土地上萎缩与消亡 。

”

？

二 、 耶稣会士与改宗运动

耶稣会是果阿及其周 围地 区改宗运 动 最为有 力 的 推动者 。 １ ５４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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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７ 世 纪葡萄 牙 殖民 当局 以 及教 会在 印 度果阿 推行 的强 迫性 宗教改 宗运动 的历 史 １ ３ ９

年
，
沙勿 略来到果阿 ， 不久 ，耶稣会士就接管 了教区和其他修会建立 的学

校
，建立 了著名 的圣保禄学院 （ ｔｈｅ Ｃｏ ｌｌｅ

ｇ
ｅｏ ｆＳｔ ． Ｐａｕｌ

） 。
？ 沙勿略在果阿

城 内 和 城外 到处活动 ，使得大批当 地人改宗 。 １ ５４４ 年 ，仅仅在一个 月

内 ，特拉凡格尔就有 １ 万余人改宗 ，
果阿也 由大批人改宗 。

１ ５４８ 年 ，
在为

期三天 的时间里 ，仅在果阿的三个堂 区里就有 ９ １ ２ 人接受 了洗礼 。 在这

一年的三个 月 内 ， 戴佛 岛 （ Ｄ ｉｖａ ｒ
） 有 １ ５ ３ ８ 人接受 了洗礼 。 耶稣会 以及教

会当局非常注意皈化重要的本地头面人物
，
因为这样做具有树立好榜样

的作用 。 １ ５４０ 年 代初 期 ， 果 阿 有 一 位 重要 的 印 度 教 徒 克 里 希 纳

（ Ｋｒｉｓｈｎａ ）
，他于 １ ５４ ８ 年卸任 。 他 的对手拉克斯曼 （

Ｌａｋｓｈｍ ａｎ ） 决定阪依

基督教 ，耶稣会以 及教会 当局和 民事 当局决定大张旗鼓地举行宗教仪

式 。 果阿的主教主持了洗礼 ，
总 督则担任他的教父 ，

当局还举行 了 为期

８ 天的大型 庆典 。 拉克 斯曼还取 了
一个 葡萄牙名 字卢卡 斯 ？ 德 ？ 萨

（ ＬｕｑｕａｓｄｅＳ６ ） ， 他从此成为葡萄牙人忠心耿耿的监工头 。
？

１ ５５８ 年以后 ，果阿各岛开展 了更为广泛 的基督化运动 。 在 当时 ， 理

论上虽然规定不可 以强迫皈化成年人 ，但是在实际上 ，在果阿 民事 当局

和宗教 当局并不禁止强迫皈化那些原先信奉印度教 的孤儿 。 从 １ ５５９ 年

开始 ，

一系列总督 以及王室 的谕 旨就做出 了这些规定 。 王室特别 地将此

项任务交给 了耶稣会的圣保禄学院 。 这年 ３ 月
，
王室在里斯本发布 的谕

旨指 出 ：

“

所有在果阿岛上 以及城市里失去父母 、祖父母以及先人的异教

徒的孩子们 ，在他们还没有达到有正确理解和能够作 出 理智判断的年龄

时 ，都要去果阿城市里 的耶稣会 的圣保禄学院 ， 他们要接受学 院里的神

父们 的洗礼 、教育 以及接受教理问答 。

”？可见王室极端信任耶稣会士 ，

以后 ，在里斯本和果阿 ，
不断有类似的法律颁布

，
授权使用武力将孤儿从

他们信奉异教的亲戚 、监护人以及朋友那里带到 教会的神父那里 。 那些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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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
负责教导异教的孩子的神父被称为
“

基督徒的父亲
”

（ Ｐａｉｄｏ ｓ Ｃｈｒｉｓ ｔａｏ ｓｏｒ

Ｆａｔｈｅｒｏ ｆＣ 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ｓ
 ） ，
他们负 责照顾信徒的身体以 及精神 生活 。 这些神

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耶稣会士
，
他们不仅在果阿 ，也在葡属 印度的其

他地方从事这份工作 。 可 以想像 ，在通常情况之下 ，这些孩子的亲戚们

总是设法将孩子藏起来 ，
不让这些

“

基督徒 的父亲
”

照看 ， 有时他们还将

孩子偷渡到 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居住的地方 。 虽然法律禁止这样做 ，但

是
“

基督徒的父亲
”

以及 宗教裁判 所的爪牙们经常抱怨不仅印 度教徒 、

甚至是本地的基督徒也不愿意将孩子交给他们 。
？

１ ５６０ 年 ， 皈化运动达到 了 高潮 ，
耶稣会起到 了决定性 的作用 。

？ 这

一年 ，第一任果阿总 主教佩雷拉上任 ，
而总督布拉加 匝极力 推行强迫 的

板化运 动 ，
当时担任耶稣会省会长的夸德罗 斯 （ Ａｎ ｔｏｎｉｏｄｅ

Ｑｕａｄｒｏｓ ） 也是

一位极端热心与推进皈化事业的传教士 ，
于是

，
他们三人组成 了所谓 的

“

三头 同盟
”

， 成为推行基督教皈化运动的灵魂与核心 。 到 了１ ５６３ 年
，
果

阿本岛上的居 民几乎全部成为 了基督徒 ，
约有 ７ 万名之众 。 耶稣会士佛

罗伊斯 （
Ｌｏｕ ｉ ｓＦ ｒｏ ｉｓ

）在 １ ５５７ 年的年度报告中 描绘 了这一波浪潮开始时

的情形 。 他说
，
尽管岛上已 有许多基督徒

，但印度教的婆罗 门很有权势
，

如果要吸引更多的人人教 ，
就必须对基督徒加 以保护甚至偏袒 。 耶稣会

圣保禄学院的学长罗得里格斯屡次建议总督要公布法令 ，对基督徒施 以

恩惠 。 随之总督发 布 了 一系列法令 ： （ １ ） 剥夺 印度教徒在政府 中 的官

职
，将其职位转给基督徒

；
（ ２ ） 不得剥夺基督徒继承家财的权利 （ 因 为有

些印度教家族将其基督徒家族成员 革 出 家门 ） ； （
３ ） 没有父母 和监护人

的印度孤儿 ，
只要在适龄以下 ，就要被送到 圣保禄学院接受教育 ；

（ ４ ） 印

度教徒不得公开举行他们的礼仪 。 许多婆罗 门 ，甚至有一些葡萄牙官吏

都反对这种做法 ， 葡萄牙官吏反对的理 由 是许多 事情 （尤其是收税事

宜 ）需要婆罗 门 的帮 助才能够顺利 地处理。 但总督在耶稣会的支持下仍

＠ Ｉ
ｂ

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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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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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在总督马士加路也 （
Ｄ〇ｍＰｅｄｒｏＭａ ｓｃａｒｅｎｈａ ｓ ） 任职期 间 （ １ ５５４

－

１ ５５ ５ ） ， 果阿 的领土分别 划

给各大宗教修会 以推进基督 教化。 多明我 会负责替斯瓦迪西部 １ ５ 个村庄 ， 耶稣会则 负

责萨塞特岛和其他各小 岛如 肖拉和戴佛岛
，

巴得兹岛 则 由方济各会 负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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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７ 世纪 葡 萄 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 度果 阿推行 的 强迫 性 宗教 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１ ４ １

然坚持己见 。
？ 人们注意到当局的新态度 ， 于是

一般人民尽其可能讨好

基督徒 。 这一政策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 ，
１ ５５５ 年 ， 耶稣会圣保禄学院仅为

４２人付洗
，
到 １ ５５ ８ 年 ，付洗人数达 １ ９ １ ６ 人 。

？ 到 了 １ ５６ ３ 年 ， 果阿本岛 的

居民 已经全部成为基督徒了 ，
人数约 ７ 万名之众 。

耶稣会士在果阿周 围 乡 村 的 皈化运动 中也发挥 了 重要 的影 响力 。

卡拉波里姆 （
Ｃ ａｒａｍｂｏｌ ｉｍ

） 是果阿附近一个重要的村庄 ，村 民们看到果阿

的大批印度教徒皈化为基督徒 ，
他们备感压力 。 １５６０ 年 ６ 月 ， 村里的长

者召集居 民开会 。 当时出现了三种不同 的态度 ，

一

种是说村 民们应该渡

河前往 比贾普尔苏丹的领地 ， 宁愿放弃 自 己 的财产
，
也不放弃世世代代

信奉的古老 的印度教信仰
；
另
一个长老说 ，应该耐心等待 ，

或许下一任葡

萄牙总督不会那样狂热
；
但是村里最受尊敬的长者则 说 ， 只要耶稣会士

还在
， 即便布拉加 匝总督离开果阿 回葡萄牙也是没用 的 ， 既然耶稣会士

不会离开这片地方 ，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 自 己交给上帝成为一 名基督

徒 。 最后 ，有 ２５０ 名村 民于 ６ 月 ２３ 日面见总督 ，
表示他们愿意成为基督

徒 。
６ 月 ２４ 日

，
总督和耶稣会圣保禄学院 的学生前往乡 村教堂 ， 为 ５７４

名 村民举行了隆重 的集体受洗典礼 。 以 后
，
还有更多的村 民接受了 洗

礼 。 １ ５５９ 年 ， 在 肖拉岛上有 １ ２００ 名 村民受洗 ，
同年 ７ 月 和 ８ 月 ，

在科坎

岛上有 ３０００ 多名村 民接受 了洗礼 。
＠１ ５６０ 年 ７ 月 至 ８ 月 间

，
邻近果阿的

戴佛岛上有
一

批年轻人在 当地婆 罗们的派遣之下前往曼多 维河对岸 的

印度教神庙里敬拜印度教的甘奈沙 （
Ｇａｎｅｓｈ ）神祇 ， 但是在渡河的时候被

村长发现并报告了葡萄牙人 ，结果他们被总督下令关押在果 阿 。 耶稣会

士对他们进行了劝化
，
几天以后 ，

他们 中 的一些人回 到了戴佛 ，并将 自 己

的妻子带来接受耶稣会士 的宗教教育 。 在他们再度 回 到果阿以后 ，耶稣

会不失时机地派 出 两组传教士来到戴佛岛 ，挨家挨户劝人入教 。 这年 ８

月 １ ５ 日
，大批当地人在戴佛岛上的圣母教堂 （该教堂是 由 阿尔伯 奎克攻

＠ Ｊｏ ｓｅ
ｐ
ｈＴｈｅ ｋｋｅｄａｔｈ ，Ｈ ｉｓ ｔｏ ｒｙｏｆＣｈｒｉｓ ｔ

ｉａｎ ｉｔ
ｙ ｉｎＩｎｄ ｉａ ，ｖｏ ｌ

．２（Ｂ ａｎｇａ ｌｏｒｅ ：Ｃｈｕ ｒｃ ｈＨｉ ｓ ｔｏ ｒｙ ｏｆ

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
，１ ９８８

）
，ｐｐ

． ３ １ ０ 

—

３ ３ ５ ．

＠Ｃ ．Ｒ ．Ｂ ｏｘｅ ｒ
，ＴｈｅＣｈｕｒｃｈＭｉｌ

ｉｔａｎ ｔａｎｄＩｂｅｒ ｉａｎＥｘｐ ａｎｓ ｉｏｎ ｆ １４４０
—

１ ７７０（
Ｂ ａｌ

ｔｉｍｏ ｒｅａ ｎｄ

Ｌｏｎｄｏｎ
：Ｔｈｅ ＪｏｈｎＨｏ

ｐ
ｋｉ ｎｓＵ ｎｉ ｖｅｒｅｉ ｔ

ｙ Ｐｒｅｓｓ ， １ ９７ ８
）  ，ｐ

． １００ ．

？ Ｉｂｉｄ ．

，ｐｐ
． ３２ １ 

－

３ ２５
，
３ ３７ ．



１４２ 基督教 学术 （ 第 十 三 辑 ）

占果阿时建造的 ）受洗成为基督徒 。 到当年年底 ， 岛上有 １ ５００ 人接受 了

洗礼 。
？

在强迫皈化运动 中耶稣会也 出 现了使用身体 的暴力 的行为 。 根据

曾经在耶稣会圣保禄学院任教并且不赞同强迫皈化手段的 耶稣会士埃

雷迪亚 （
Ａｎ ｔｏｎｉｏ ｄｅＨｅｒ６ｄ ｉａ ）

？


的记述 ：

我 们 强迫将 当 地 居 民送到 大 帆 船上 去做苦 工 ， 并剥 夺他们全 部

的 财 产 。 他们 要 么 在
一 个特定 的 时 间 里 离 开 自 己 生 活 的 土地 ，

要 么

就 要 改 宗为 基督徒 。 在 此 以 前 ， 当 局 还发 布命 令 ， 如 果 任何人公 开

或 者 秘 密地举行 异 教 的 宗 教 礼仪
，
或 者 在 他 们 家里 藏 有异 教 的 图

像 ，
也要 受 到 同 样 的 惩 罚 。 当 局 发布 这两 份命令 相 隔 的 时 间 是如 此

之近
， 以 至 于人们 既 没 有 时 间 卖 掉土地 ， 也没有 时 间 去收 割 庄稼 ， 只

好选择 离 开 。 而 此 时 ，

一 些 耶 稣会 士 竟 然还 纵容 总督 给舰长 下令 不

准 异教 徒渡河 离 开本地 ， 使他 们 处 于进 退 两 难 的 境地 ， 总 督立 即 照

办 。 可 以 想见 ， 异教徒处 于
一

种 非 常 窘迫 的状 态 。 耶 稣会 士 罗 德 里

格斯 （
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） 和 夸德 罗 斯还 派 出 数位 耶 棘会 士 前 往果

阿
，
还有 更 多 的神 父 则 前往其他 的 岛 屿 和地 区 。 这些 小 组 在 大街小

巷穿 行 ， 后 面 紧 跟着教 区 委 员 以 及助 手 ， 这些 助手 往往 是从 新 近 皈

依 的基 督徒 中 挑选 出 来 的 。 他 们 来到 居 民 家 中 ，
威胁他 们 如果 不 肯

皈 依基督教
， 总 督就会将他 们 送 到 大 帆船 上 面 去 。 因 为 他 们 超 过 了

规定 的 时 间 仍 然 不 愿 改 宗
，
或 者 他们 还在 举行 宗 教 仪 式

，
或 者在 家

里保存异教 的 图 像和标识 。 不 过 ， 只 要他们 愿 意 改 邪 归 正 成 为 基督

徒 ， 总 督就可 以 宽 恕 他们 。

一

些 居 民 不 愿 意 信 奉基 督教 ， 他们 在 夜

间 试 图 涉水渡 河逃跑 ， 耶 稣会神 学 院 的 学 生 们 在 河 的 对 面持 着长 矛

曰 曰 夜夜 守候 ， 追 捕他 们 。 我 亲 眼看 到 有躲避耶 稣会 士追 捕 的人 逃

＠Ｉｂ ｉｄ ．

，
ｐ ． ３ ３ ７ ．

？ 埃雷迪亚 （
Ａｍｏｎ ｉｏ ｄｅ Ｈｅｒｅｄ ｉａ

） 为葡萄牙 耶稣会士
，

１
５５

１ 年来 到 印度
，
不 久就前往科 钦传

教 。 丨 ５５３ 年去了霍尔木兹 ， １ ５５５ 年 因为健康原 因 回到科钦 。 １ ５ ５ ９
－

 １ ５６０ 年在果 阿的耶

麻会圣保禄学院任 教 ，
１ ５６ １ 年 回 到葡萄牙 。 参见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

’

Ｃｏ ｓｔ
ａ

，７％ｅＣＡ ｒｉｓｒｉａｎｉｉａｉ
ｉｏ ／

ｉ ｑ／

＂

ＧｏａＩｓ ｌａｎｄｓ
，ｐ

．
７０ 。



１ ６
－

１７ 世纪葡萄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 在 印 度果阿 推行 的强迫性宗 教 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１４３

进 了 灌木丛 中被毒 蛇 咬死 了 。 有些 人 因 为 恐 惧 而 改 宗 成 为 基 督徒 ，

另 一 些人 因 为 审 时度 势 而 不得不 为 之 。 许 多人逃走 了
，
以 至 于无人

收 割 庄稼 ， 耶稣会 的 神 父们 不 得不 出 面 组 织 人 收 割 ， 并 把稻 米 储存

起来 等 待那 些地 主 回来 。 特 别 是有 两位耶 稣会 士 ， 他们 应该 受 到诅

咒 ，

正是他们 ， 把那 些 学 生 变 成 了 手 中 拿着 武器 、长 矛 和 蜡 烛 的警

察
，
他 们 曰 夜巡逻 ，

有 时 甚 至 不 点 灯 就 闯入 民 宅 抓捕 妇 女 。
…… 这

种行 为 所 引 发 的 当地 人 的 反感 ， 是 我难 以 形 容 的 。
？

埃雷迪亚神父总结说 ：

为 了 推广 基督教 ， 人们 采用 的 方 式 是 如 此 过分
，
以 至 在全 印 度

引 发 了 批评 ，
不仅在 基督徒 中 留 下 了 不 好 的 印 象

，
而 且 给 穆斯 林找

到机 会说 我们 是不 诚 实 的 。 在 名 义 上 ，
我们 没有将 我 们 的 法 律 强 加

给任 何人
，
但是 在事 实上

，
他们 看 到 了 我 们 在 与 当 地 居 民达 成 协议

让他 们 和平地 居住在 当 地 以 后 ，
却硬是将我 们 的律 法 强 加在 他们 的

头 上 。
？

１ ５６ １ 年 ６ 月 １ ７ 日
， 印度耶稣会士托雷斯 （

Ｍｉ
ｇ
ｕｅｌｄｅＴｏ ｒｒｅ ｓ

） 写信给

罗 马耶稣会 总会 长雷奈 斯 （
Ｄｉｅ

ｇ
ｏＬａ

ｙ
ｎｅ ｚ

，
 １ ５５８

－

１ ５６５ 年在任 ） ， 谈到

１５６０ 年耶稣会在果阿让 １ ． ２ 万人受洗人教 。 他承认 ， 耶稣会使用 的方法

使甚至包括葡萄牙人在 内 的许多人认为是不合适 的 。 许多人被葡萄牙

政府当局 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关入监狱 ，

“

我们 的人 （耶穌会士 ） 以 某种方

式出 面干预 ，
让这些被捕的人表示愿意成为基督徒 。 不管他们是受人指

使或者出于怯懦 ，反正他们
一

旦有此表示 ，就被我们带到圣保禄学院 ，仅

仅受了一些培训 ，或者根本没有 培训 ，就让他们受洗人教 。 另
一种方法

则是 ，鉴于有些人爱面子 ，他们希望 以某种方式被迫人教 ，这样他们就可

以对别人说 ，
他们皈依基督教不是 出于 自愿 的 。 我们 的人知道他们有这

？Ｉｂ ｉｄ ．

，ｐｐ ． ７５
－

７６ ．

？Ｉ ｂｉ
ｄ ．

，ｐ
． ７５ ．



１４４基 督 教学 术 （
第十 三 辑

）

种想法以后 ，
就把他们带到圣保禄学院里 。 我们正是以这些方法使得许

多人成为基督徒的 ，
也因为这些原 因

，
我们招致了许多人的怨恨 。

”
＠尽

管托雷斯承认这些方法引 起了人们的争议 ，
但是他 向 总会长指 出 ：

“

我可

以说我们并没有使用过什么错误 的方法 ，所有的方法都是圣教会 以前使

用过的 。 总督 曾经召集过这里有学问 的宗教人士讨论用 何种方法可 以

传播基督教 ，人们最后决定用各 自 认为可行的方法 。 但对我而言 ，
我要

按照我们的方法行事 ，这对于皈化基督徒以 及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的教义

是最为有效的 ，
其他修会的方式不

一定适合我们 。

” ？

也就是在 １ ５６ １ 年 ， 耶稣会士省 会长夸德 罗斯从果阿写信给葡萄牙

国王说 ：

“
一

些人来到教会 中是 由 于 主的 引 领 ，没有任何人劝说他们 ；

还

有一些人是因为在他们 的新近皈依的亲戚劝说下来到教会的 。 他们中

的
一些人带了３００ 人人教 ，

还有一些人带 了１００ 人或更少 的人来到 教

会 。

一些人是出 于 自愿
，
另
一些人是迫于陛下在这片土地上推行的法律

的威力而加入教会 的 。 根据法律
，
在这片 土地上禁止印度教的神 庙和 印

度教的宗教礼仪 ， 出 于受到惩罚 的恐惧 ，他们请求给予基督教的神 圣的

洗礼 。

” ？在这封信中 ，夸德罗 斯说 ， 当这些心怀恐惧 的人请求为他们付

洗并发放 《教理问答 》的 时候 ，
耶稣会士就将他们带到 圣保禄学院 给他

们食物吃 ，

一旦他们吃 了学院里的食物和菜肴 ，按照 印度教的教义 ，
他们

就失去 了 自 己所属 的种姓 ，并且再也无法重新获得了 。 在正统的 印度教

徒看来 ，他们 已经不再是印度教徒了 。 由此他们成为基督徒也就没有什

么 困难了 。 同时 ，这位耶稣会士承认果阿的许多人严厉地批评这种劝人

入教的方式 ，但是他辩解说 ，这些批评都是出于恶意 与私利 ， 因 为有些葡

萄牙官员要借重
一些婆罗 门 的合作来收税 。

？ 尽管耶稣会士有 自 己 的

辩解 ，
但是正如博克塞指出 ：

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当时人们对 于耶稣会士

的批评
“

大部分是正当 的
”

。 他引 述 １ ５５２ 年一位王室的官吏给王后的信

＠ Ｉｂ ｉｄ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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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６
－

１７ 世纪葡萄 牙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 度果 阿推行的 强 迫性宗 教 改 宗 运 动 的历史１ ４ｊ

指 出 ，耶稣会士们更加关心 的是他们的名声而不是皈化政策 的实际 的效

果 ，

“

除 了强加给印度教徒各种烦恼以及强迫他们接受洗礼以外 ，
他们还

强迫地羞辱他们 中 的许多人 ，
如强迫他们吃 牛肉 或做他们认为是迷信或

者是偶像崇拜的事情 。 正是 因为这些原 因 ，他们 中 的大部分人逃亡了 。

葡萄牙的基督徒十分抱怨 ， 因为 没有 印度教徒的 服务他们 就生活不下

去 ，无论是种植棕榈树或者管理农庄 以 及其他必要 的工作
，
都需要 印 度

教徒的帮忙 。

”

？

除 了耶稣会以外 ，其他修会在模仿耶稣会的传教 以及改宗方面也做

了大量的工作 。 １ ５５９ 年
， 耶稣会年度报告 中 指 出 ， 多明我会在果阿圣 巴

巴拉堂 区举行的集体洗礼的规模也相 当大 ， 其中
一次就有 ４００ 人参加 。

１ ５６０ 年耶稣会年度报告指 出 ， 多明 我会 士共为果阿 以及所 在的提斯 瓦

迪 岛 （ Ｔｉ ｓｗａｄｉ ｉ ｓ ｌａｎｄ ）上将近 １ 万人付洗 。 直到 １ ５６５ 年
，
多 明我会士在圣

巴 巴拉 、卡拉坡 （ Ｋａ ｌａｐｏ ） 以 及塔雷高 （
Ｔａｌｅｉ

ｇ
ａｏ ）等地 的教区不断推行皈

化运动
，
有一位 叫塞图瓦尔 （

Ａ ｌｅｘ ｉ ｓｄｅＳ ｅｔｕｖａ ｌ
） 的多 明 我会士 曾 经用 了３

年的时间为 ７０００ 人付洗 。

由 于 以暴力和强制方式迫人人教的倾向在本质上并不符合基督教

的教义 ，所 以果阿历次教省会议对这些行为多有批评和 责备 。 １ ５６７ 年

果阿第
一次教省会议在极力推行皈化运动 的 同时

，
又 指 出

“

任何暴力 、威

胁和恐吓 的手段使人皈依信仰及为人付洗都是非法的 。 任何人来到信

仰里面 ，
只能凭着对天父的爱 以及先期 的天主的恩宠 。

”

同
一届教省会议

还指出 ，不可 以强迫印度教徒吃他们不愿意吃 的食物 ，禁止为不到适龄

的孩子和奴隶付洗 ，尤其是在违背其父母 的意愿下这样做 。 １５７５ 年第

二次教省会议指 出 ，

“

信仰 的纯 洁性不允许哪 怕丝毫的暴力 的影子在里

边 。

”

１ ５９２ 年第 四次教省会议申 明 ，

“

神职人员 要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暴力

的事 ，要让外教人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完全 自 由 的 。

”

１ ６０６ 年第 四次教省

会议重 申不使用武力强迫人改宗的原则 。
？ 不过 ，必须指 出果阿教省会

？ Ｉｂｉ ｄ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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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 ６ 基督教 学术 （ 第 十 三辑 ）

议所指 出 的
“

暴力
”

，是指身体上 的暴力 ， 而不包括伦理道德上 的压力

（ Ｍ ｏｒａｌ
ｐｒｅ

ｓｓｕｒｅ ） 。 因 为那个时代人们 的关于暴力 的观念是与 当代 的理

解显然是不同 的 。 事实上
，

１ ５８５ 年果阿第三次教省会议明确地指 出 ，

可

以通过对信教者施 以恩惠好处 ，分发礼物 ， 给予特权 ，
以及豁免惩罚等手

段吸引 人人教 ，这种办法应被视为正当与可行 ，
不应该与 暴力 和欺骗等

同 。 传教士们普遍认为 ，物质上的好处是与 宗教上的皈依密切相关的 。

事实上
，
正如 《 印度基督教史 》 的作者塔克达斯 （ Ｊｏ ｓｅｐ

ｈＴｈ ｅｋｋｅｄａ ｔｈ ）教授

指 出 的 ：

“

大量地给予基督徒好处以及对印度教徒示 以恶意及剥夺他们

的权利是吸引许多人加人到他们教会的最大的手段 。

” “

葡萄牙人不是

用剑去迫使他们 的臣民皈信基督教 ，他们是用各种 引诱的办法吸引他们

加人基督教 ，
并为 印度教徒和其他非基督徒设置各种障碍 。

” ？

强迫性的宗教皈化运动得 以推行 ，从根本上说 ， 是与欧洲传教士 的 白

种人的优越感以及 由特兰托大公会议确立的 以欧洲文化模式为 中心 的传

教方法有关 。 博克塞 曾 经 引 用 耶稣会东方巡视员 范礼安 （
Ａｌｅｓ ｓａｎｄｒｏ

Ｖａ ｌｉｇｎａｎ〇 ，
１ ５３９

－

１６０６ ） 对著名 耶稣会士沙勿 略传教方式 的
一

段评 价 ：

“

（沙勿略 ）意识到 以他的灵性和耐性来劝导人们信仰上帝这件事是多么

苍 白无力 ，
由此得 出结论 ，还不如使用暴力对于他们产生的印象更为深刻 。

因此 ，他认为除非把他们置于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 ，
或是置于葡萄牙人的

统治扩展得到的地方 ，
如在沿海 ， 国王陛下的船只可以来回巡逻 ，

能够便于

对 当地人的行为做出必要的惩罚 ，
否则要在这些黑人 （

Ｎｉ
ｇｇ

ｅ ｒ
，
这里是指马

拉 巴沿海地区的 印度人 ） 中间建立基督徒 团体是很困难的 ，
更不用 说去维

持它们 了 。 范礼安还补充说 ： 沙勿略在渔夫海岸取得的惊人的传教成就 ，

主要是他很明智地使用 了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法 ，他 （沙勿 略 ） 给他们

（ 当地渔民 ）许诺了许多好处 ，但有时他也对他们说葡萄牙人的舰 队可 以

到这里来剥夺他们打鱼和海上贸易 的权利 。 运用这种方法 ，他影响了许多

民众 ，使他们成为基督徒 。

” ？由是 ，博克塞指 出 ：

“

尽管范礼安有点夸大 了

沙勿略的那种被后人称为
‘

炮舰政策
’

的传教方法 ，但事实上这种思想

＠Ｊｏ ｓｅｐｈＴｈｅｋｋｅ ｄａ ｔｈ
，Ｈ ｉｓｔｏ ｒ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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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ｈ ｒ ｉｓｔ ｉａｎ ｉ
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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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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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 世纪葡 萄 牙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 度果 阿推行 的 强迫性 宗教 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１
４
？

在葡萄牙在东方的许多传教士的心 目 中是存在的
”

。
？

三 、 果阿宗教裁判所

当天主教的传教士跟随着葡萄牙的 殖民者来 到果阿以后的约半个

世纪 ， 宗教裁判所也从葡萄牙搬到 了果阿 。

当 １ ５ １０ 年葡萄牙人在果阿定居 以后 ，
许多葡萄 牙的犹太人新基督

徒利用葡萄牙在亚洲扩张 的机会来扩大他们 自 己 的事业 ，
同时也逃避伊

比利亚宗教裁判所的追捕与迫害 。 他们希望远离欧洲 的葡萄牙殖 民地 ，

能够提供更为广阔的施展 自 己特殊技艺 的空 间 ，
特别是在商业 、行医 和

会计工作方面 。 早在 １ ５０４ 年 以后 ，
陆陆续续有不少来 自 伊 比利亚半 岛

的犹太人在印度西海岸定居
，
被称为 帕拉德西犹太人 （ Ｐａｒａｄｅ ｓｉ Ｊｅｗｓ ）

， 即

“

白皮肤的犹太人
”

，
以 区别于 自 远古时代定居于 印度的黑皮肤 的犹太

人 他们学 习 当地的马拉雅拉姆语 ，
同时也保留 自 己 的文化 。

但是 ，果阿的天主教会当局也开始注意到这些
“

新基督徒
”

（在他们

看来就是 隐秘的犹太人 ） 的到来 。 １ ５４３ 年
，
在果阿居住 的

一

名 犹太人医

生迪亚斯 （ ＪｅｒａｎｉｅＤ ｉａ ｓ ）被人告发说他与朋友谈话时
，
有攻击基督教信仰

的言论 。 他在牢 中被绞死 ， 然后尸体被烧为灰烬 。 不久
，
果阿的 主教就

公布 了 在果阿组建宗教法庭的谕令 ，
并号召全体基督徒向 当局揭发任何

违反基督教信仰的思想 、言论和行动 。
？

第一个向 葡王提出在果阿建立宗教裁判所的 是耶稣会沙勿略 。 根

据他的观点 ，
宗教裁判所是所谓

“

仁慈和有用
”

的机构 。 他于 １ ５４６ 年 ５

月 １６ 日 向 国王写信说 ：

“

如果要让生活在这里 的人变成好 的基督徒 ，那

么尊贵的 陛下应该建立神圣的宗教裁判所 ， 因为这里的许多人是根据摩

西的律法 （犹太教 ）或穆罕默德的律法生活 的 ，
而且他们并不畏惧天主 ，

？Ｉｂ ｉｄ ．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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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 ８基督教学 术 （ 第 十 三 辑
）

在别人面前也不感 到 羞耻ａ

”
？后 来耶稣会 士 巴莱 托 （ Ｍｅ ｌｃｈｉｏｒＮｕｎｅ ｓ

Ｂ ａｒｒｅｔｏ ） 于 １ ５５９ 年 １ 月 １ ５ 日 在给总会长 的信中说 ：

“

可 以 肯定地说 ， ．在

这里设立宗教裁判所 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 迫切 和必需 。 因为所有

的基督徒都与穆斯林 、犹太人和印度教徒生活在
一 起 ， 而且 这个 国家

幅员广大
，
这本身即造就 了这里 的人民在意识上 的 自 由 散漫 。 因此只

有用宗教裁判所驾驭他们 ， 才可能让他们过上 比较好 的生活 。

” ？耶稣

会东方视察员范礼安也将设立宗教裁判所 与省会长塞维拉 （
Ｓ

ｉ
ｌｖｅ ｉｍ ）

在科钦的经历联系起来 ， 当时塞维拉在科钦发现 了 许多所谓新基督徒

到 犹太教会堂聚会 ，
他们 又 回 到 了 以 前 自 己 的宗教信仰 。

？ 由 于当时

印度 尚没有宗教裁判所 ，
葡萄牙民事 当局将他们中 的 ２０ 人押往里斯本

审査 。 因此范礼安认为有必要在印度建立宗教裁判所 ，
以清除

“

太多 的

腐败和邪恶
”

。

１ ５６０ 年果阿终于建立 了宗教裁判所 。 果阿第
一任总主教佩雷拉

来到果阿 ，
他拥有果阿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 头衔 ，

陪 同 到来 的还有两

名 司铎 ，
他们被任命为宗教裁判所 审判员 ，他们 的名 字 叫法尔科 （ Ａｌｅ ｘｉ ｓ

ｄｉａｓＦａ ｌｃａｏ ） 和博 特柯 （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Ｍ ａｒｑｕｅｓ
Ｂｏ ｔｅｌｈｏ ） 。

？随着时 间 的发展 ，

宗教裁判所的组织逐渐发展成型 ，宗教裁判所 的人员
一

般地包括三名

裁判官 （
Ｉｎｑｕ ｉ ｓ ｉｔｏ ｒｓ ） ，

他们是 由 圣 职部 （
ＳａｎｔｏＯｆｆｉｃ ｉｏ

） 委任的 最 主要 的

官员 。 这些 官 员 在 萨 塞 特 岛 和 巴 得 兹 岛 都 有 他 们 的 代 表 或 副 手
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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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科钦本来就是南印度西海岸最大 的犹 太人 聚居地 ， 居住 着大量 的印度本地 犹太人 ， １ ５０４

年 以后 ， 来 自 伊 比利亚 半岛 的犹太 人在 科钦定 居
，
当时 葡萄牙人 主要统 治科钦堡 （

Ｆｏｒ ｔ

Ｋｏ ｃｈ ｉ
） ，而要塞以外的大片区域是 由科钦王 （ Ｒａ

ｊ
ａ ｏ ｆＣ ｏｃ ｈｉ ｎ ）统治 的 ， 来 自 伊 比利亚 的犹

太人便加人到印度本地众多的犹太会 堂 的崇拜 中 去 了 。 早 在 １ ３４５ 年 ， 科钦 就有 了 犹太

人会堂 。 后来在科钦王宫的边上
，
有来 自 伊 比利 亚的犹太人建立 于 １ ５ ５８ 的著名 的犹太

会堂 ，它是马拉巴沿 海七个 著名 的犹太会 堂之一 。 当 地人称它 为
“

帕拉德 西犹 太会 堂

（
Ｐａｒａｄｅｓ ｉＳｙ

ｎａｇｏｇｕｅ ） 

”

，
即

“

外来人的犹太会堂
”

的意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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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７ 世纪葡 萄 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度果阿 推行的 强 迫性 宗 教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 １４９

（
ｄｅｐｕ ｔｙ ） ，

甚至葡萄牙王室在东方重要的殖 民地都有其代表 。 在宗教

裁判所裁判官 的直接控制 之下 ，
还有一些 官 员 为他们提供服务

，
其中

有领薪水 的官 员
，
也有荣誉的官员 。 这些人是来 自 不 同社会阶层 的民

众
，
而贵族则特别多 。 当他们去逮捕那些所谓触犯法律 的人士 时

，

一

般都 佩戴圣职部 的徽章 。 还 有 一 种 官 员 称 为 复 审 员 （
Ｒｅｖｅｄｏ ｒｅ ｓ

，
或

ＱＵ ａｌｉｆｉａｄ〇
－

ｒｅ Ｓ
 ）

，
他们 的任务是检査每

一本 出 版 的书 籍 ，
将他们认为有

违反天主教信仰 的段落及内 容告诉宗教裁判 所
；

除此 以 外
，
他们还要协

助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审査每
一件案子 ， 研究每

一个案例 的 情况 。 宗教

裁判所 的官员还有 ４ 名公证人 ，

２ 名 为 囚 犯辩 护 的律师 ，

１ 名教堂 司事

（ Ｓｅｘｔｏｎ ）
，

３ 名助理
，

１ 名法警 （ ｂａ ｉｌ ｉｆｆ）
，

４ 名看守秘密犯人的卫兵
，

１ 名外

科医生
，

１ 名初级律师 （ Ｓｏ ｌ
ｉｃ ｉｔｏ ｒ

，
法务官 ）

，

１ 名总 务
，

２ 名 内科医生
，

４ 名

外科医生
，

１ 名本堂神父 ，

１ 名 看守有悔过表示的 囚犯的卫兵 ，

１ 名 理发

师 。 这 就是 按 照 １６４０ 年 葡 萄 牙 宗 教 裁 判 所 （ ｔｈｅＩｎｑｕ ｉ ｓ ｉｔ ｉ ｏｎｏ ｆｏｆ

Ｐｏｒｔｕ
ｇａ

ｌ
） 的总则所建立 的果阿宗教裁判所的建制 ，

以 后它的 官员及其薪

俸又做过几次改动 。 在 １ ５６５ 年 ，
也就是果阿宗教裁判所建立后 的第五

年
，
那里仅有 ５ 名工作人员

，
他们的薪俸 由 公共财政支出 。 在 １ ６８２ 年 的

时候 ，
工作人员则多达 ３２ 名 。 到 １ ８００ 年 ，

也就是宗教裁判所被废除的

前几年
，
其工作人员 更是达到 ４７ 名 。

？

果阿宗教裁判所设置在 旧果阿城市主教座堂的南边 ，
它的东边就是

著名 的主街 。 曾经被宗教裁判所关押 的法 国 医生德隆 （
Ｇａｂｒｉｅ ｌＤｅ ｌｌｏｎ ）

说 ，这是一幢壮丽 的建筑物 ，葡萄牙人称之为 Ｓａｎ ｔａ Ｃａ ｓａ
，就是

“

神圣 的房

子
”

的意思 。 它 的正面有三个大 门 ，
中 间 的最大 。 大厅就位 于中 间的那

个大门 的楼梯上面。 边门则通 向宗教裁判所官员 的房 间 。 房 间 的每一

间都很大 ，
足 以安放巨大而舒适 的家具。 此外

，
在这座 巨 大 的建筑物里

还有许多房 间可 以供宗教裁判所的官员 居住 。 进到里边以后 ，可 以看到

有一个很大的两层楼的房子 ， 它被分割成许多部分 ， 中 间还有院落将它

们分开 。 每
一层楼都有 回廊 ， 有数 目 多达 ２００ 多 间 的牢房 。 其中

一

些牢

？Ｊ
ｏ ｓｅ Ｎ ｉｃｏ 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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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５０ 基 督教学术 （ 第 十 三 辑 ）

房很黑 ，
没有窗户 。 还有

一些牢房是方方正正的 ，里边刷 白 ，
显得十分干

净
， 白 天有光线从装有铁格栅的 窗户射进来 。 窗户 很高 ，就是再高大的

人也够不到 。
？

至于犯人在这里的普遍的生活待遇 ，
宗教裁判所表现 的严厉和苛刻

似乎不像外界想像得那样严重 。 在这里的犯人 ，
在食物和衣服的供应

上 ，要比在城里
一般 民事监狱里的犯人好一点 。 每一个犯人都关在

一

个

单独 的牢房里 ，
里边有一张铺褥的床 ， 如果他是欧洲人的话 ， 则还有被

子 。 房里还有两个陶制 的水壶 ， 里面灌满 了水 ，这是为 了让犯人能够刷

洗和饮水之用 ；还有一把扫帚供清扫牢房 ，

一个空 的簸箕供装垃圾 ；
还有

一

只大盆供 日 常生活需要所用 ，每 四天换一次 。 所有的犯人每天供应三

顿饭 ：早上 ６ 点钟早餐 ，
有 当地人喝 的米粥

，

３ 盎司面包 ， 煎鱼
；
如果是欧

洲人的话 ，
还会给他香肠 。 午饭在早上 １０ 点 钟

，晚饭则 是下午 ４ 点 钟 ，

包括米饭和鱼 。 对欧洲人 ，伙食供应会更好
一点

，
每个礼拜在午饭时会

两次供应给他们面包和 肉类 ，
几乎每顿晚饭都供应给他们面包 、煎鱼 、鱼

和鸡蛋 。
？

但是 ，宗教裁判所对于犯人的精神压抑却是非常严重 的 。 根据宗教

裁判所的纪律 ， 囚犯必须保持完全的安静 ，任何骚动和扰乱秩序都会招

致卫兵的鞭打 ，卫兵们从走廊里对这些 囚犯不时地严加监视 。 由 于监狱

里面极端的寂静 ，所 以卫兵打人以及犯人哭喊的声音特别响亮 。 德隆医

生有
一次对于卫兵 的粗暴提 出 抗议

，
结果卫兵带他去看一些没有窗户

的 、黑暗的和低矮的牢房 ， 意思是说可 以更加严厉地对待他 。 每个月 有

两次裁判官员会在译员的 陪同之下来到监狱询问犯人是否受到卫兵虐

待的情况 ，
犯人可 以 向宗教裁判所裁判官提 出 抱怨 ，

但是这往往是例行

公事 。 不过 ，在有些情况之下 ，有病 的 囚犯会得到照 顾。 内科 医生和外

科医生会去看望他们 ，提供给他们任何所需的帮助 ， 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。

在他们将死的时候 ，会有忏悔神父在一旁 ，但他们不能够参加按天主教

＠ＧａｂｒｉｅｌＤｅ ｌｌｏ ｎ
，
Ｄｅｌｌｏｎ

ｆ

ｓＡ ｃｃｏｕｎｔｏｆ 
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 ｏｎａｔＧｏａ （ Ｌｏｎｄｏｎ

：Ｋｅ ｓｓ ｉｎｇｅｒＰ ｕｂｌ
ｉ ｓｈ ｉｎ

ｇＣ ｏ ．

，

１ ９７４ ） ，ｐ
．

１
１ ２ ．

？ Ｉ
ｂｉｄ ．

，ｐｐ
．２ １ ２

－

２ １４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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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礼仪举行的其他的圣事 。 他们死后会被埋葬在一个有 围墙的场地 ，但

不举行任何的宗教仪式 。 至于
一个囚犯在审判期 间死去 ，而他 的罪行 已

被证实并可判死刑 的话 ， 他 的遗骨将会被挖掘 出 来 ， 到 下一次火刑 时

焚毁 。

像葡萄牙海洋帝国所有地方的宗教裁判所一样 ，果阿宗教裁判所 以

“

信仰 的宣示
”

来惩罚不肯 悔改 的犯人 。 这是
一个极为 隆重 的宗教仪

式 。

一般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。 在举行仪式的清晨 ，犯人们就被带 出 牢

房
，
在宗教裁判所空 旷的 回廊中 等候 。

一

些犯人身穿黑色 的衣服 ，
外面

有 白色的条纹拖到脚跟
；
另
一些犯人则带着一种用黄布做成 、 印有红色

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名 叫 Ｓａｍｂｅｎ ｉ ｔｏ 的披肩 ；另
一

些被判 火刑 的犯人则 穿

着一种名 叫 Ｓａｍａｒ ｒａ 的浅灰色的披肩 ，
上面印着他们 自 己 的 图 像 ，旁边

是火或者魔鬼的图形
，
还写有他们 的名字 和罪名 ， 他们 的头上还戴着硬

纸板做成 的名 叫 ｃａｒｕｃｈａ ｓ 的帽子 。 所有的犯人都盛装打扮 ， 当主教座 堂

的钟声一 响 ，庄严的游行就开始 了 。 领头 的是多 明我会修士 ，
他们髙举

宗教裁判所的大旗
，
上面绣着殉道者使徒彼得像 ，

他一手握剑
，

一手握橄

榄枝
，
橄榄枝上写有铭文

“

Ｊｕｓ ｔ ｉｔ ｉａｅ ｔＭ ｉｓｅｒｃ ６ｒｄ ｉ ａ

”

（正义与仁慈 ） ； 在多 明

我会修士 的后面则是犯人以及他们 的保证人 。 游行队伍 中 的修士还举

着那些 已故犯人的模拟像 。 在多 明我会士 的后面 ， 则是举着火把 的被告

罪人 ，他们各 自 的保证人也都行进在游行队伍之 中 ，
这些保证人往往还

都是社会上的杰出之士 。 游行队伍中 甚至还有人举着那些 已故 犯人的

模拟像 ，模拟像上也戴着硬帽 ，
穿上浅灰色的披肩 ，

还有人捧着盛有他们

骨骸的盒子 ，
也成为游行 队伍中 的一分子 。 在游行队伍经过城市 的主要

街道 以后 ，他们慢慢地行进到主教座堂以 及方济各教堂前的广场上 。 人

们在一个高祭坛的旁边又搭了两个高 台 ，

一个用于 宗教裁判 所的官 员 ，

另
一个用于总督及其属下 。 然后

，
传教士开始冗长的布道 。 所有犯人 的

名字都要念一边 ，然后就是宣告承认信仰 ，对于认罪的人免除惩罚 ，这些

人可 以保住性命 。 那些被判死刑 的人则交 由 民事当 局处理 ，
他们将 在

拉匝禄广场被烧死 ，届 时 总督 以及教会 当局将再度派人观看 。 被处死

犯人 的 肖 像将挂在 圣多 明我教堂 中好几天 ， 肖 像上写着他们 的 名 字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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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籍和罪行 。
？ 那些既不烧死也不释放的犯人都被烙上

“

巫师
”

字样 ，
身

穿黄色的无袖的印有红色十字架的斗篷 ，被罚做苦工 。

加西亚 ． 达 ？ 奥尔塔 （
Ｇａ ｒｃ ｉａｄａＯｒｔａ

， １ ５０ １ 或 １ ５０２
＿

１ ５６８ ）及 其

家人就是
一直在逃避葡 萄 牙本 国 以 及果阿宗教裁 判所迫 害 的典型 例

子 。 奥尔塔是
一位具有西班牙血统而 在葡 萄牙 以 及果 阿生活 的犹 太

人 。 他是著名 的学者 、 医生 以及博物学家 、热带 医 学的 创立者之一 。

他 出生于葡萄 牙的 卡斯特罗 ？ 德 ？ 维德 （ Ｃａｓｔｅ ｌｏｄｅＶ ｉｄ ｅ ）
，
父母亲 都

是来 自 西班牙 巴伦西亚德 ？ 亚尔塔拉 （
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ａ ｄｅＡｌｃ６ｎ ｔａ ｒａ ） 的犹太

人 ，
父 亲 名 费 昂 ？ 奥尔塔 （ Ｆｅｍ ＳｏｄａＯｒｔａ ） ， 母 亲 名 雷奥诺 ？ 戈梅斯

（
ＬｅｏｎｏｒＧｏｍｅｓ ） 。 他们都是 因 为 １４９ ２ 年西班牙光复 与统一 以后 当局

加紧迫害犹太人而来到葡萄牙避难 、后来 被强迫改宗的所谓
“

新基督

徒
”

。 奥尔塔有三个妹妹 ， 即沃兰特 （ Ｖ ｉｏ ｌｅｎｔｅ ） 、卡特琳娜 （
Ｃ ａｔｅｒ ｉｎａ ） 以

及伊萨贝 尔 （ Ｉｓａｂｅｌ
） 。 他本人早年在西班牙的 阿卡 拉大学 （

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
ｙ

ｏｆ Ａ ｌｃａ ｌ６ ） 以及 萨拉 曼卡大学 （
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

ｙ
ｏ ｆＳａ ｌａｍ ａｎｃａ ） 求 学 ，

毕业 以

后于 １ ５ ２ ３ 年 回 到 葡 萄牙 ，他 先去 自 己 的家 乡 行 医 ，
１ ５ ２６ 年去 了 里

斯本 。

可能是出于对葡萄牙 国 内 日益增长 的对于犹太人歧视的恐惧 ，
１ ５３４

年
，
奥尔塔作为葡属 印度的首席医官 （ ＣｈｉｅｆＰｈ

ｙ
ｓ ｉｃ ｉａｎ ）随舰队去 了 印度 ，

同船的有他 的好友 、后来担任葡属 印度总督 的索萨 （
ＭａｒｔｉｍＡｆｏｎｓｏｄｅ

Ｓ〇Ｕｓａ
，

１ ５４２
－

１５４ ５ 年在任 ） 。 来到 印度 以 后
，
他跟随 索萨参加 了 数次战

役
，
１５３８ 年在果阿定居下来 ，很快就 以行医而 闻名于世 。 他 曾 经为数任

果阿总督以及德干苏丹国 的王公贵族治病 。 在此期间 ， 他迷上 了印度的

医学 以及南亚植物的医药用途 ，
经过长期 的临床实践 以 及调查研究 ，他

写 出 了名 著 《关于印度草药 以及药物 的对话录 》 （
Ｃｏｌｄｑｕ ｉｏ ｓｄｏ ｓｓｉｍｐ

ｌｅｓｅ

ｄｒｏ
ｇ
ａｓｎｅｃｏｕｓａ 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ｉｓｄａＩｎｄ ｉａ

，ｏ ｒＣｏｌ ｌｏｑｕ
ｉ ｅｓｏｎｔｈｅＳ ｉｍ ｐ

ｌｅａｎｄＤｒｕ
ｇ
ｓ

ｏｆ Ｉｎｄｉａｂ
ｙ
ＧａｒｃｉａｄａＯｒｔａ

） ， 他还对 于一些 特别 的 疾病如亚洲 的霍 乱

（ Ａｓ ｉａｔｉｃｃｈｏ ｌｅｍ ）做了研究 。 这些南亚的药物 以及疾病都是欧洲人 闻所

＠Ｉｂ ｉｄ ．

 ，
ｐｐ ．２１ ８

－

２１ ９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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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闻 、见所未见的 。
？

１５４ ３ 年
，
奥尔塔与一位改宗的

“

新基督徒
”

妇女索里斯 （
Ｂ ｒｉａｎｄａｄｅ

Ｓｏｌｉｓ ）结婚
，
他们 的婚姻不算幸福 ，但是也生 了两个女儿 。

１ ５４９ 年 ，他 的

母亲和两个妹妹 ， 因 为害怕里斯本宗教裁判所 的迫害 ，逃到 果阿投奔奥

尔塔 。 如上文所述 ，

１ ５６ ５ 年
，
果阿成立 了宗教裁判所 ，奥尔塔 于 １ ５６ ８ 年

去世 。 他本人在生前并没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逼迫 ，
很可能是 由 于索萨

等权贵的庇护 。 至于他的宗教信仰 ，根据他的连襟在他死后 向 神父告解

时说 ：

“

奥尔塔私底下
一直信奉摩西的律法才是真正的律法 。

”
？换言之 ，

他始终是
一

名隐秘 的犹太人 。 尽管如 此 ，他的妹妹并没有逃过一劫 ， 就

在他去世的那年 ，
他 的妹妹卡特琳娜被捕并被烧死在火刑 柱上 。

１ ５ ８０

年
，
奥尔塔本人的遗骨也被宗教裁判所挖 出 ， 在火刑 中被焚毁 。 他的两

个女儿后来 的命运则不得而知 。

有人做了一些估计 ，从 １５６１ 
－

 １６２３ 年 的 ６３ 年之 中 ，果阿宗教裁判所

共处理了 ３８００ 件案子
，
即平均每年有 ６０ 件案子 。 从果阿宗教裁判所最初

建立到 １７７３ 年被解散 ，共处理了１ ６ １７２ 件案件 ，平均每年 ７６ 件 。 １ ５６２
－

１ ５６７ 年 ，宣判火刑 的仪式共举行 １ １ 次 。 另
一种估计则是 ，从 １ ６００

－

 １７７３

年
，
约有 ４０４６ 人被处以不 同程度 的刑罚 ， 其中 ３０３４ 名 为男子 ，

１ ０ １ ２ 名 为

妇女 。 在判处火刑 的人中 ，
１０５ 名为男 子

，

１ ６ 名为 妇女 ，
其 中 ５４ 人是被

活活烧死的 ，

６４ 人是事先被杀死 ， 然后再将尸体烧掉 。
？ 有

一

本 名 叫

？ 奥尔塔是一位杰 出而博学的 医生 、药物学 家以 及 自 然 博物学家 、人文 主义者 。 在他 的著

作 中可以 看出他掌握 的语 言除 了 葡萄牙 语以 及西 班牙语 ， 还 有拉 丁文 、 希腊文 、希伯来

文 、波斯文 、阿拉伯语 、 马拉底语 、梵语 以及柯坎语 。 各 地的信使将草药 以及植物 的种子

送给他 ，他在果阿还拥 有 自 己 的实验 室以及植 物园 。 他还为 患霍乱 的病人进行 尸体解

剖 。 他虽然精通古典 的知识 ，
但是对 于古人 的学问持批判的态度 。 他的 《对话录 》描绘了

亲眼所见的印度 草药 以及药物的本身 、它们 生长的地方 以 及它们 与临床治疗 的关 系 ，
是

基于实践经验写 出来 的杰作 。
Ａ ． Ｊ ． Ｒ ．Ｒｕ ｓｓｅ

ｌｌ
－Ｗｏ ｏｄ ，

ＴＶＰｏｒｔｕｇ
ｕｅｓ ｅＥｍ

ｐ
ｉ ｒ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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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匀 ５

－

ｉ ＳＯＳ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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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ｔｈｅＪｏ ｈｎＨ ｏｐ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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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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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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Ｗｅｌｌ ｃｏｍｅＨ ｉ
ｓ ｔｏｒ

ｉ
ｃａｌ Ｍｅ ｄ

ｉ
ｃａｌ Ｌ ｉｂｒａｒｙ

，
１ ９６３

） ， ｐ
．１０ ．

？Ｓｔｅ ｐ
ｈｅｎＮ ｅｉ

ｌ
，Ａ

Ｈ
ｉｓ ｔｏ ｒｙｏｆ

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ｉｔ
ｙ

ｉｎ Ｉｎｄｉａ
，ｐｐ

． ２３ ０ 

－

２３ １


；Ｃ ．Ｒ ．Ｂ ｏｘ ｅｒ
，ＴｈｅＰｏ ｒｔ ｕｇ

ｕｅ
ｓｅ

Ｓｅａｂｏ ｒｎｅＥｍ
ｐ

ｉｒｅ
＾
１ ４１５ 

—

１８２５

＾ｐ

． ２７０ ．



１ ５４ 基督教 学术 （ 第 十 三 辑 ）

“

Ｃｈｒｏｎｉ ｓ ｔａｄｅｔ ｉ ｓｓｕａｒｙ

”

的书列举 了下面
一

些火刑 的年代 ：

１ ７６４ 年 ５ 月 １ ３

日
，
１７６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

，

１７６９ 年 ５ 月 ７ 日
，
１７７ １ 年 ２ 月 ３ 日

，
１７７ ３ 年 ２ 月 ７

日
，但被烧死的人数则没有提到 。

？ 根据研究宗教裁判所在全世界发展

历史的权威的历史学家贝生考特 （
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ｃ ｏＢｅｔｈｅｎｃ ｏｕｒｔ ） 教授的统计 ，在

１ ５３６
－

１ ６０ １ 年 ， 果阿宗教裁判所共审理 １ ８３ １ 件案子 ，

１ ６０６
－

１６７４ 年急剧

上升为 ７６９ １ 件 ，
１ ６７ ５

－

１ ７５０ 年又下降为 ３３４７ 件 ，
１７５ １

－

１ ７６７ 年下降为

７９８ 件 ，
从 １ ５３６

－

１７６７ 年这 ２３ １ 年间 ，共审理 １ ３６６７ 件案子 ，其中 以 １６

世纪的增长最为明显 。
？

果阿宗教裁判所对于从非洲 东岸直 到东亚所有 的葡萄牙殖民地都

进行宗教信仰上的管理 ，其管理的范围包括商站 以及要塞 ，
还包括 巴西

以及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屿 以及葡萄牙人在西非的商站 ，
但是对于 内 陆地

区显然力不从心 。 果阿宗教裁判所隶属于里斯本宗教裁判所 ，它执行火

刑 的方式 与葡萄牙本国 的相似 ，
火刑经常在教堂外面可以举行公众集会

的广场上举行 ， 经常有许多群众 围观 。 就仪式的组织 以及规模来看 ，果

阿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如墨西哥 以及利马 的宗教裁判所

相 比 ，
似乎要小

一点 。 这是 因 为果阿 总督 与总 主教在处理
“

异教
”

以 及

“

异端
”

的态度上有时存在
一些分歧 ， 总督往往表现得更加宽容一点 。

？

历史学家潘尼卡 （
Ｋ ．Ｍ ．Ｐａｎｉｋａ ｒ

） 认为 ， 宗教裁判所 的活动是导致

葡萄牙帝 国 衰落的原 因 。
？ 葡萄牙在印度的衰落有许多原因 ， 宗教裁判

所也许不是首要的原 因 ，但是它所造成的灾难却不应该低估 。 博克塞指

出 ：
１７ 世纪果阿宗教裁判所关押的犯人中并不全都是隐秘的犹太人 ， 更

多 的是隐秘的印度教徒 ， 即在强迫皈依基督教 以后仍然秘密坚持印度教

信仰和 习俗的当地人 。 在英国 占据孟买 以后 ，
许多具有这种 思想倾向 的

商人和手艺人离开了葡萄牙统治地区 ，
前往孟买或者别的 印度教和伊斯

？０ ．Ｃｈｒｏｎ ｉ
ｓ
ｔ
ａ

，Ｈｉ
ｓ
ｔ
ｏｒ

ｉ
ａｄｏｓ

Ｐｒ
ｉ
ｎｃｉ

ｐ
ａｅｓａｃｔｏ ｓｅＰｒｏｃｅｄ ｉｍｅｎｔｏｓ ｄａＩｎｑｕｉｓ ｉｃａｏ ｅｒｎＰｏｒ

ｔｕｇａｌ （
Ｌ

ｉ
ｓｂｏａ ，

１ ８４５
） ，ｐ

． ３ ８ ．

？Ｆｒａｎｃ ｉｓｃｏＢ ｅｔｈｅ ｎｃｏｕ ｒｔ
，Ｔｈｅ Ｉｎｑｕ ｉｓｉｔｉｏｎ

，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
ｙ １

１４ ７８ 

—

１ ８３４
，ｐ

． ３４２ ．

＠Ｉｂｉｄ ．
， ｐｐ

．

３０６
－

３ ０７ ．

？Ｋ ．Ｍ ．Ｐａｎ ｉ ｋｋａｒ ，Ａ ｓｉ ａａｎｄＷｅｓ ｔｅｒｎＤｏｍ ｉｎａｎｃｅ
：
ＡＳｕ ｒｖｅｙｏｆ 

ｔｈｅＶａｓｃｏｄａＧａｍａＥｐ ｏｃｈｏｆ 
Ａｓ ｉａ

Ｈｉｓ ｔｏｒｙ ，
１４９８ 

—

１ ９５４ （ Ｌｏｎｄｏｎ ：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ｔ ｙ
Ｐｒｅ ｓｓ ，

１ ９５５
）  ｔｐ

． ３ ８５ ．



１ ６
－

１ ７ 世纪葡 萄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 教会在 印 度果阿 推 行的 强迫性 宗教 改宗 运动 的 历 史１ ５ ｊ

兰教的小邦 ，在那里可 以享受到更为 自 由 的空气 。 当英国 人在孟买建立

霸权的时候 ，
还有一些在果阿的织布工人和艺术家 因为出 于对宗教裁判

所的恐惧 ，
也从果阿迁徙到 了英 国人统治 的地 区 。

？—位果阿本地的历

史学家巴莱托 （ Ｊ ． Ｃ ．ＢａｒｒｅｔｏＭｉ ｒａｎｄａ ） 这样写道
：

“

此种在欧洲 宗教裁判

所施行的 以所谓的宗教的和平与爱的名义体现出来的残忍 ，
在 印度执行

的时候变本加厉 。 在宗教裁判所官员 的周 围 ，环绕着亚洲君主才能拥有

的豪华与庄严 ， 还有总主教与总督赋予他们的权力 ，
只要他们轻轻点 头 ，

死亡的判决足 以使亚洲 各地的人民感到恐惧
；任何琐碎的借 口

，
就可 以

将那些握在他们手上的芸芸众生 ，
投人到最深的地牢或是绞死或是置于

火刑柴堆 的烈焰之 中 。

”
？另
一位 印度学者波里奥卡 （ Ａｎａｎｔｋａｂａ Ｐｒｉｏｌｋａ ｒ ）

指 出
：

“

宗教裁判所采用 的方法带来的另一个主要 的后果便是造成了 人

们对输人印度的基督教信仰 的普遍误解 ，人们得 出 的结论是基督徒信奉

的天主是愤怒的和复仇的 。

”

？

在 １ ８ 世纪的后期
，
葡萄牙本 国进人 了 由 蓬 巴 尔侯爵 （

Ｍ ａｒｑｕｅ ｓｓｔｉｅ

Ｐ〇ｍｂａｌ
，

１ ６９９
－

１ ７８２
）执政时期 。 这位受启 蒙运动思想影 响 并极 力反对

耶稣会的政治家主张撤销宗教裁判所 ， 在 这位改革家的倡导之下
，

１ ７７４

年果阿宗教裁判所第
一次被取消 。 但蓬 巴尔晚年失去宫 中权力 ，

女王玛

利亚一世 （ Ｄ ｏｎｎａＭ ａｒｉａ
，
１ ７７６

－

１ ８ １ ６ 年在位 ） 当政 ，果阿宗教裁判所又于

１７７８ 年 ４ 月恢复 ，但已失去往 日 的显赫权力 ， 最后 的大房子也被关闭 ，
而

且被夷为平地 。 它的破瓦残砾也于 １ ８５９ 年被彻底清除 。 今天 ，果阿宗

教裁判所只有两件手工制品被保 留下来
，
它的硕大的十字架保留在今天

果阿的首府班杰姆 的丰丹哈斯 （ Ｆａｎｔａｉｈａｓ ） 的 圣塞 巴斯蒂 安教堂 （ Ｔｈｅ

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Ｓ ｔ ．Ｓｅｂａｓ ｔ ｉａｎ ） ，这座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十分特别 ，
耶稣是

睁开双眼的 ；还有
一

个原先属于宗教裁判所的大钟则保 留 在同一座城市

的
“

圣母无原罪始胎堂
”

（ ＯｕｒＬａｄ
ｙｏ ｆＩｍｍ ａｃｕ ｌａ ｔ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

ｎＣｈｕｒｃｈ ） 。

＠Ｃ
．Ｒ ．Ｂ ｏｘ ｅｒ ， ＴｈｅＰｏｒｔ ｕｇｕｅｓｅＳｅａｂｏ ｒｎｅＥｍｐｉｒｅ



ｆ１ ４１５

－

１ ８１ ５ １ ｐ
． ２７０ ．

？Ｊ
．Ｃ ．Ｂ ａｒ ｒｅ ｔｏ Ｍ ｉｒａｎｄａ ，Ｑｕａｄｒｏｓ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ｓ ｄｅＧｏａ （ Ｎｏｖａ Ｇｏａ

，Ｃ ａ
ｄｅｍｅｔｅ Ｉ

？
Ｍ ａ ｒｇｆｉ ｏ ，

１ ８ ６３
） ，

ｐ
． １４５ ．

＠Ａ ．Ｋ．Ｐｒ ｉｏ ｋａｒ
，
ＧｏａＩｎｑｕｉｓ ｉｔ ｉｏｎ（ Ｂ ｏｍｂａｙ ：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 ｓ ｓ

，１ ９６ １
）  ｙｐ ． １ ８９ ．



１ ５ ６ 基督教 学术 （ 第 十 三 辑
）

本文作者于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和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两度访问果阿都 目 睹 了这两件

文物
，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历史上的果阿宗教裁判所令人恐惧的存在 。

那座大钟仍然按时报时 ， 它的洪亮 的声音 回响在班杰姆的蔚蓝的天 空之

下 ，而此时这里 已 经是一片 自 由 的土地 。

四 、 结 语

葡萄牙殖民地当局 以及教会当局于 １ ６
－

１７ 世纪在 印度果阿 以及周

边地区对于 印度本地居 民推行的强迫性的宗教改宗政策 ，实际上可 以 视

为 国家政策在海外 的衍生 的
一部分 ， 它 的形成 以及发展是有一个过程

的 。 最初葡萄牙人在征服果阿的过程中 ，
由 于原先的果阿的统治者比贾

普尔苏丹是穆斯林政权 ，
所以葡萄牙人将征服果阿的战争视为 十字军战

争在海外的延伸 ，对于征服地区的穆斯林大加屠杀 ，
而对于 印度教徒则

予 以宽容 。 后来 ，
葡萄牙人发现

，
不仅信奉印度教 的婆罗 门可 以 帮助他

们收税
，
而且穆斯林在印度西海岸 的海上贸 易 中 发挥 了重要 的作用 ，

所以对于两者都加 以宽容 ， 因为 与他们 的合作有利 于葡萄牙人维持在

果阿 的统治 ，在一些葡萄牙官员 看来 ，
商业 贸易 毕竟是葡萄 牙海外殖

民地生存下去的基础 。 当然 ，在此过程中 ，神职人员 与世俗官员 想法不

一致
，
他们 中 的许多人坚持要将

“

异教徒
”

从果阿驱逐出 去
，
或者逼迫他

们改宗 。

１ ５５０ 年代 以后 ， 随着罗马天主教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召开 、宗教裁判

所在葡萄牙的确立 以及耶稣会士来到葡萄牙本 国 以及海外殖 民地 ，果阿

的改宗运动 的步伐大大加快 了 。 这是 因为 以 约翰三世为首 的葡萄牙朝

廷极力推行特兰托大公会议决议并充分信赖耶稣会的结果。 在这个被

罗格斯教授 （
Ｐｒｏ ｆｅ ｓ ｓｏｒＦｒａｎ ｃｉ ｓＲｏｇｅ ｓ ）称为

“

拉丁式的傲慢 的时代
”

（
Ｔｈｅ

Ａ
ｇ
ｅｏｆＬａｔｉｎＡ ｒｒｏ ｇａ

ｎｃｅ ） ，
反宗教改革的精神在葡属 东方最为重要 的体现

就是加强对于印度 当地人的改宗 以及宗教裁判所的设立 。

本来 ，葡萄牙海洋帝 国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 国家和 教会的密切合

作
，改宗运动正是深刻地反映 了葡萄牙 民事 当局 与教会密切合作的 特

征
，
也说明 了罗 马天主教会 （尤其是耶稣会 ） 在葡萄牙海洋帝 国 中 的崇



１ ６
－

１ ７ 世纪葡 萄牙 殖 民 当 局 以及教会在 印 度果阿 推行 的 强迫性 宗 教 改 宗运 动 的 历 史１ ５ ７

髙地位 。 改宗运动只有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 以及时代气氛 中 才能够被理

解 。 正如博克塞指 出 的 ：

从 １ ５ ５０ 年 以 后 ， 罗 马 天 主教 会在葡 萄 牙 本 国 以 及 海 外 帝 国 的

地位 十分 强 大 ， 并且 由 于反 宗教 改 革运 动得 到 进一 步 加 强 。 葡 萄 牙

（ 国 家 ） 则 给 予教 会 密 切 的 和 无条 件 的 忠诚 和 支持 ，
在很 大 程度 上

神 职 人 员 可 以 免 于 民事 的 司 法 审 判 。 宗 教修 会 以 及教 会拥 有葡 萄

牙 本 国 约 三 分之 一 有 用 的 土地 以 及 葡 属 印 度 的 大量 最 好 的 土地 。

神 职 人 员 以及 主教 们 经 常 终 身居住在 亚 洲 ， 与 那 些 每 三年
一

次 就 要

更换 的 总督 和 舰长 们 相 比
， 他 们 对 于 当地 人能 够发挥更加 持久 的 影

响
，
这体 现在 果 阿 当 地 流行 的

一

句 押韵 的 谚 语 中
：

“

总 督 们 来 来 去

去
，
但是 耶稣 ？ 会神 父 们 总 是 与 我 们 在 一 起 。

”

（
Ｖ

ｉｃｅ
－

ｒｅｉ
，ｖａ ，ｖｉｃ ｅ

－

ｒｅｉ

ｖｅｍ
，ＰａｄｒｅＰａｕ ｌ ｉｓ ｔａｓｅｍｐｒｅｔｅｍ

） 最 重 要 的是
，
葡 萄 牙 人 根 深蒂 固 地

崇敬那 些 拥 有 神 职 身 份 的人 士
，
这反 映 在 另

一

句 流行 的 谚语 中
：

“

最

坏 的 神 职人 员 也 比平信徒 要好 。

”

这些 因 素 都 有 助 于说 明 在 这个 具

有深 刻 宗教信 仰 的 时 代 中 ， 葡 萄 牙 在 亚 洲 的 海洋 帝 国 可 以 被描 绘 为

一个 浇 铸 在 宗 教 模 型 中 的 军 事 以 及 航 海 的 事 业 （ ａｍｉ
ｌ
ｉ ｔａｒ

ｙａ
ｎｄ

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ｅｎｔｅｒｐ ｒｉｓｅｃ ａｓ ｔ
ｉｎａｎｅ ｃｃ ｌｅｓ ｉａ ｓｔ ｉｃａ ｌｍｏｕｌｄ

） 。
？

当然
，
在改宗运动具体执行 的过程中 ，

在许多地方 ，
尤其是果阿城市

以外的不少地方也是大打折扣 的
，
因为葡萄牙人毕竟是身处在一个面积

广大 、文化完全不 同 的 国度和地区
，

而且他们人数太少
，

不得不有赖于 与

当地人的合作 。 如 １ ５６７ 年 ，果阿宗教会议决定 ，不得摧毁霍尔木兹的清

真寺 ， 因为 当地 的穆斯林王是葡萄 牙人扶植 的傀儡
；
该宗教会议还要求

果阿的葡萄牙 当 局必须顾及到邻近霍尔木兹的 日 益强大的波斯政权的

宗教感情 。 １ ５３７ 年第乌 （
Ｄｉｕ ） 岛上 的城市割让给葡萄牙人时 ，葡萄牙允

许保留 岛上的印度教神庙 ， 因为 当 地有大量的印度教徒商人 。
？ 即便在

？Ｃ ．Ｈ ．Ｂ ｏｘ ｅｒ
，
Ｔｈ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ｅａｂｏｒｎｅＥｍ

ｐ
ｉｒｅ

，１ ４１５ 

—

１ ８２５
，
ｐ ． ７４ ．

＠Ｉｂ ｉｄ ．

ｔ
ｐ ．

６９ ．



１ ５ ８ 基督教学 术 （ 第 十 三 辑 ）

果阿 ，

１５８３
－

１ ５８９ 年迁居至当地 的荷兰 人林斯霍顿 （ ＪａｎＨｕ
ｙｇ

ｈｅｎｖａｎ

Ｌ ｉｎｓｃｈｏ ｔｅｎ
 ，
１５６３

－

１６ １ １ ） 记载道 ：

“

所有 的 民族的人们 ， 如 印度人 、异教

徒 、摩尔人 、犹太人 、亚美尼亚人 、古吉拉特人、班样人 （
Ｂａｎ

ｙ
ａｎｓ ） 、婆罗 门

以及所有印度各族人民都居住在此地并来来往往
”

，他们在信仰上都是

自 由 的
，他们关起 门来都可 以按照 自 己 的宗教仪式

“

以及其他迷信和邪

恶 的 习俗
”

举行婚礼 。
？ 即便是葡萄牙人 自 己 也往往不能够严格地遵守

天主教的正统规条 。 １ ５６７ 年宗教会议的决议禁止葡萄牙人的家庭与非

基督教邻居之间有任何交往 ，但是这种情况屡禁不止 。 以后 的几届宗教

会议不仅禁止在葡萄牙人的领地举行异教的宗教游行 ，
而且禁止异教徒

出借珠宝 、华丽的服饰以及奴隶给游行的参与者 。 宗教会议严辞谴责有

些基督徒在伊斯兰教斋戒期 间 向穆斯林提供礼炮 ，
让他们放烟花致礼 。

１ ５６７ 年 以后 的宗教会议文献不断谴责许多葡萄牙男 人有蓄女奴并与她

们同居 的行为 （果阿有广大的奴隶以 及女奴市场 ） ，
在耶稣会以 及其他

修会的文献中相关的记载比比皆是 ， 沙勿略在他 的布道以及报告 中屡屡

谴责卢西塔尼亚人普遍的过于强烈 的性欲 。 １ ５ ５０ 年
，

一

名 意 大利耶稣

会士 向罗 马的总会长罗耀拉写信说 ，
果阿 的一些 已 婚的葡萄牙户 主 ，

拥

有 ４ 个 、８ 个甚至 １０ 个女奴 ，
并与她们发生性关系 ，这些

“

放荡和不道德

的罪恶在果阿是如此普遍 ， 以 至到 了没有任何制约的地步
”

。
？ 在果 阿

和巴辛的葡萄牙贵族慷慨地出 钱资助印度的舞女 以及神 庙里 的庙妓 ， 完

全不理会礼节总督以及总主教的禁令 。 根据相关的规定 ，殖 民地的官职

应 当保留 给基督徒 ，但是 ，实际上 的做法往往忽略 了这一点 ，

一些有着理

财能力 的印度教徒往往在葡萄牙王室 的领地 以 及海关里从事收税的工

作
，

？这种现象在果阿的历史上 曾经长期地存在着 。

％ ＪａｎＨｕｙｇ ｈｅｎｖｅｎＬ
ｉ
ｎ ｓｃｈｏ ｔ

ｅｎ
，Ｊ

ｏｈｎＷｏｌｌｆｅ
，ｔ

ｒａｎｓ ．

，
Ｄｉｓｃｏｕ ｒｓ ｅｏｆＶｏｙａｇｅｉｎｔｏ ｙｅ Ｅａ ｓ

ｔｅ＆Ｗｅｓｔ

Ｉｎｄｉｅ ｓ （
Ｌｏ ｎｄｏｎ

：
Ｈ ａｋｌｕｙｔＳｏｃ ｉｅｔ

ｙ ，
１ ８ ８ ５

） ，ｐ
． ６５ ．

（

ｇ）Ｃ ．Ｒ．Ｂｏｘｅｒ
，Ｐｏ ｒｔ ｕｇｕｅｓｅＩｎｄｉ ａｉｎｔｈｅＭ ｉｄ

－

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ｙ（ Ｂ ｏｍｂａｙ ，Ｄｅ ｌｈ ｉ
：Ｏｘｆｏｒ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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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（译 ）者简介

魏明德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教授 、 复旦大学 徐光启
－

利玛

（
Ｂ ｅｎｏｉｔＶｅｒｍａｎｄｅｒ

） 窦文 明对话研究 中心学术主任

麦格雷迪康涅狄格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

（ Ａ．Ｓ ．ＭｃＧ ｒａｄ ｅ ）

顾卫 民华 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

徐 以骅复旦大学 国 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、美 国研究 中

心教授
，
上海 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 中 国 国 家

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

孙彩霞河南大学 比较文学与 比较文化研究所 、圣经文学

研究所副教授

王 鹏河南大学 比较文学与 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、河

南大学中 国语言文学博士后

黄 毅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

莫挣宜宁波教育学院讲师

张益君宁波教育学院讲师

赵秀丽青 岛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

刘 云上海外 国语大学文学研究 院讲师

侯亚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

王首贞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中 心博士后

王德硕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 中 国 国 家安 全研

究 中心博士后


